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金上易字第5號

上  訴  人  蔡世光 

訴訟代理人  黃明展律師

            張厚元律師

被  上訴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沈安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0年1月14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金字第21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0年9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共同被

告中之一人對於第一審命其連帶給付之判決提起上訴者，倘

其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且為有理由，其訴訟標的對

於共同被告之各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

第1項第1款規定，其上訴之效力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其他共同

被告。惟倘其抗辯無理由，上訴效力自不及於未提起上訴之

其他共同被告。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與原審共同被告鍾瑋

驛、王子元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

法第185條規定，應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12萬5,585元本

息，上訴人提起上訴，且其抗辯無理由（詳如後述），依上

說明，其上訴之效力不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原審共同被告鍾瑋

驛、王子元，爰不將鍾瑋驛、王子元列為上訴人，先予敘

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鍾瑋驛因與有意協助訴外人吳清源入主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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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陽公司）之訴外人詹世雄達成合

意，由吳清源提供資金於民國101年12月至102年2月間買進

三陽公司發行總數約百分之三點五之股票3萬3,000張（仟

股），以利於102年5月股東會召開前提供委託書，而趁機僱

用王子元；另於101年12月25日起至102年3月7日止共44個股

市營業日（下稱是段期間），以借用模式（向王子元借用其

設在證券商之證券帳戶買賣三陽公司股票）、外圍模式〔邀

同上訴人，及另原審共同被告林婉玉、周慧美、楊桂康、劉

三寶、王淑惠、黃姵穎、莊豐富、呂淑萩、郭大智、何中儀

等10人（下稱林婉玉等10人，於原審與伊達成訴訟上和解，

詳後述），提供各自在證券商所設立之證券帳戶，以電話、

簡訊或電子通訊軟體指示交易時間、價格、數量並回報交易

結果，復承諾除股票交易所得外另給予金錢，由該等友人依

指示以自有資金買賣三陽公司股票〕，買進三陽公司股票9

萬9,568仟股、賣出9萬9,666仟股，連續高價委託買進、低

價委託賣出三陽公司股票，造成三陽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

象，股價並自每股17.75元上漲至每股27.5元，漲幅達百分

之五四點九三，影響三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

秩序，而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規定。如

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均為是段期間內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善

意投資人，三陽公司股票真實價格應為上開操縱行為前十日

之收盤平均價17.905元，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所受損害為買

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價額與該股票真實價格間差額，扣除期間

如有賣出所受之利益後即如附表「受損害金額」欄所示，共

計267萬5,585元（下稱系爭損害），應由上訴人、鍾瑋驛、

王子元，及另林婉玉等10人（下合稱鍾瑋驛集團）負連帶賠

償之責，然其中林婉玉等10人已與伊達成訴訟上和解，依民

法第280條前段規定，伊就林婉玉等10人因和解免除之本金

總計為205萬8,140元（計算式：2,675,585元÷13×10＝2,05

8,140元），則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應分擔之本金各為2

0萬5,815元〔計算式：（2,675,585元－2,058,140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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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815元〕，是伊僅請求如附表所示「求償金額」欄所示1

2萬5,585元本息，並未逾上訴人應分擔之數額等語。爰依證

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

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連帶給

付12萬5,58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翌日即105年11

月8日（見原審附民卷二第35頁）起至清償日止，加計週年

利率百分之五之利息，並由伊代為受領。答辯聲明：上訴駁

回。

二、上訴人則以：伊自100年起購買三陽公司股票，是段期間買

賣三陽公司股票係依據相關訊息及鍾瑋驛之推薦，乃自主投

資交易，無刻意抬高買價情事。伊未受鍾瑋驛指示交易三陽

公司股票，亦無收受鍾瑋驛之報酬，更無以「外圍模式」參

與犯罪行為，鍾瑋驛於刑事案件之陳述及證詞均無法證明伊

等間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縱有通聯紀錄亦不能認定伊

係依鍾瑋驛指示下單並於成交後回報交易結果，且伊於是段

期間亦有十數日未與鍾瑋驛有通聯記錄而自行下單購買三陽

公司股票。至鍾瑋驛依購買金額計算百分之七報酬給伊，乃

伊代鍾瑋驛購買偉盟工業有限公司（下稱偉盟公司）股票之

報酬，嗣因伊代買偉盟公司股票虧損，鍾瑋驛另同意報三陽

公司股票給伊，讓伊投資獲利；伊不認識林婉玉等10人，亦

不知悉鍾瑋驛背後有金主甚或掌握大量交易帳戶，更無法窺

得鍾瑋驛有操作股價之意。縱認伊有參與操控三陽公司股價

之行為，然被上訴人主張之系爭損害，已由林婉玉等10人與

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而清償，系爭損害已獲填補，債務

全部消滅，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之清償範圍內亦免除清償責

任，被上訴人不得再向伊請求等語置辯。上訴聲明：㈠原判

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72、73、107、125頁）：

  ㈠鍾瑋驛因與有意協助吳清源入主三陽公司之詹世雄達成合

意，由吳清源提供資金於101年12月至102年2月間買進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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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發行總數約百分之三點五之股票3萬3,000張（仟股），

以利於102年5月股東會召開前提供委託書，而趁機僱用王子

元，另於101年12月25日起至102年3月7日止共44個股市營業

日，以借用模式（向王子元借用其設在證券商之證券帳戶買

賣三陽公司股票）、外圍模式（邀同林婉玉等10人提供各自

在證券商所設立之證券帳戶，以電話、簡訊或電子通訊軟體

指示交易時間、價格、數量並回報交易結果，復承諾除股票

交易所得外另給予金錢，由該等友人依指示以自有資金買賣

三陽公司股票），買進三陽公司股票9萬9,568仟股、賣出9

萬9,666仟股，連續高價委託買進、低價委託賣出三陽公司

股票，造成三陽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股價並自每股1

7.75元上漲至每股27.5元，漲幅達百分之五四點九三，影響

三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上訴人、鍾瑋

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均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

項第4、5款之規定，經原法院刑事庭以105年度金訴字第1號

刑事判決依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高買低賣證券罪

判處有罪，嗣經上訴人與鍾瑋驛提起上訴，亦經本院109年

度金上訴字第11號判決上訴駁回（下稱系爭刑案）。

　㈡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均為是段期間內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善

意投資人；該附表之所受損害計算式正確（即各別於是段期

間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時間、價格、數量，與每股17.905元

間價差，並扣除是段期間內賣出所獲利益數額）。

四、兩造爭執事項：

    被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

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

王子元連帶給付如附表「求償金額」欄所示12萬5,585元本

息，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

第2項及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

王子元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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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

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

2項定有明文。復按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不

得有下列各款之行為：四、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

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

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而有影響市場價格或市

場秩序之虞。五、意圖造成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

活絡之表象，自行或以他人名義，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

而相對成交。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

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

第4、5款、第3項亦有規定。而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

則針對違反同法第155條第1項之情事，依犯罪所得而定有罰

則。又觀諸證交法第1條規定：「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

投資，特制定本法」，可知證交法之規定除為發展及保護國

家經濟，本兼有保護投資人之目的，且衡諸前開證交法第15

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第2項之禁止操縱股價行為之立

法，除在於確保交易的公平誠信，維護證券市場的健全發展

外，更在於填補個別投資人之損失，足徵證交法第155條之

規定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又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

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

所謂共同侵權行為，係指數人共同不法對於同一之損害，與

以條件或原因之行為。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

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

達其目的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部所發

生之結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

247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上訴人主張鍾瑋驛因與有意協助吳清源入主三陽公司

之詹世雄達成合意，由吳清源提供資金於101年12月至102年

2月間買進三陽公司發行總數約百分之三點五之股票3萬3,00

0張（仟股），以利於102年5月股東會召開前提供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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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趁機僱用王子元，另於101年12月25日起至102年3月7日止

共44個股市營業日，以借用模式、外圍模式由王子元及林婉

玉等10人，連續高價委託買進、低價委託賣出三陽公司股

票，造成三陽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股價並自每股17.7

5元上漲至每股27.5元，漲幅達百分之五四點九三，影響三

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而共同違反證交

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規定，致於是段期間買進三陽公

司股票之善意投資人即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受有系爭損

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規定，由鍾瑋驛集團

負連帶賠償之責等語，業據原判決認定尚可採信，而林婉玉

等10人業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鍾瑋驛、王子元均經

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以一造辯論為判決，亦

均未對原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是以鍾瑋驛、王子元、林婉

玉等10人於101年12月間起至102年3月7日止，共同以前述方

式操縱股價，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等情，

為原判決確定之事實。

　⒊至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亦為鍾瑋驛集團成員之一，於是段期

間參與前述外圍模式之操縱三陽公司股票股價行為，影響三

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而共同違反證交

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等語，業據提出證人徐珮棻10

3年8月22日調查筆錄、鍾瑋驛103年8月22日調查筆錄、104

年8月21日檢察官訊問筆錄、鍾瑋驛手機門號0000000000電

話往來資料整理、檢舉人提供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

股票之帳戶等件（見原審卷二第49至117頁），然為上訴人

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

　⑴上訴人於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為康和綜合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延平分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永豐金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復興分公司帳號9A9Z-0000000號、富邦綜合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分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大眾綜合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現台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大

安分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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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帳號918X-0000000號帳戶（見原審重附民卷一第38

頁），為其所不爭。則依證人徐珮棻於系爭刑案調查中證

述：「……我於101年10月間進入群益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臺

北分公司擔任營業員，負責接受證券客戶下單買賣股票事

宜，至102年9月底離職……我認識何中儀、『蔡世光』、楊

桂山、黃姵穎、王淑惠，他們都是我在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

任職營業員時的客戶……我印象中何中儀、『蔡世光』、楊

桂山、黃姵穎、王淑惠等人應該是由朋友輾轉介紹的，所以

才會找我經手在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開立證券帳戶……我印

象中101年間何中儀、『蔡世光』、楊桂山、黃姵穎、王淑

惠等人證券帳戶有某些時間密集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我是

在101年10月間已經進入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任職期間，有

次參加一個男性友人Barnie……聚會認識鍾瑋驛，我當時有

告訴鍾瑋驛我正在群益證券工作，鍾瑋驛表示他也有涉獵股

票投資市場，他並和我交換電話且告訴我日後會介紹客戶來

開戶，幫我衝業績……後來鍾瑋驛也真的介紹何中儀、『蔡

世光』、楊桂山到我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開立證券帳戶。」

等語（見原審卷二第49至58頁），可知徐珮棻於101年10月

間經友人介紹認識鍾瑋驛，鍾瑋驛嗣後即介紹上訴人及何中

儀等人至其任職之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開立證券帳戶等情。

　⑵再依鍾瑋驛於系爭刑案調查中陳述：「（問：你前稱透過買

賣三陽公司股票套利，緣起為何?）答：……我記得總共分2

批買進三陽公司股票，第一批是在101年12月底到102年1月

底，買足2萬張股票後，黃民芳通知我吳清源希望我再幫忙

買1萬2000張三陽公司股票……（問：你於101年12月底至10

2年1月底，第一批買進三陽公司股票，除依吳清源、詹世雄

要求買進2萬張三陽公司股票外，有無設法從中套利？方式

為何？）答：……另外像我第一批購買三陽公司股票實得的

報酬是10%，所以我會透過一些外圍人士幫我買股票，並支

付他們4%至7%不等的報酬，這部分我可以賺到報酬的利差，

也不用負擔股票損益及利息成本，外圍人士就包括王福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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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儀、『蔡世光』、莊豐富、呂淑荻、楊桂山、黃姵穎、

周慧美、林婉玉、劉三寶、蘇介人、吳憶彤、王子元、簡怡

青、吳仲凡、郭大智、王曉蕾、王淑惠等人……（問：你的

外圍友人王福祺、何中儀、蔡世光……等人支領你股款4%至

7%不等的報酬，你如何知悉渠等下單買進數量？）答：我有

需要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時，我會聯繫我的外圍友人王福祺、

何中儀、『蔡世光』……等人，告知他們需要買賣的張數、

價位、買賣方式……其中購買的部分必須回報，所以他們當

天購買股票後，就要告訴我他們買進三陽公司股票的券商、

帳號、張數、價位即可，告知方式可用電子郵件、Skype、

微信、Line、電話，不拘形式，這樣我才可以向黃川睿回

報……我確實有直接支付外圍友人王福祺、何中儀、『蔡世

光』……等人4%至7%購入股票底價的報酬。」等語（見原審

卷二第65至67、86頁）；及於偵查中證述：「（問：你跟蔡

世光是什麼關係？）答：朋友……（問：他買的時候有沒有

跟你說？）答：有，因為我有付他保證金及費用……（問：

你之前說蔡世光是你外圍友人，有配合你在指定時間不得賣

出，有支付費用下單鎖股票?）答：在我的認知這就是金

主，我們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去鎖而已。（問：依照他跟你的

電話通聯，顯示盤中在你打電話給他之後他就下單，表示他

是依照你的指示下單，有無意見？）沒有意見。（問：數

量、價格都是你決定的……?）答：……這要看他有沒有用

這個錢，認不認同願不願意承做這件事……（問：他成交之

後要不要跟你回報？）答：需要，因為我把他當金主他需要

跟我回報，不然我不會支付他費用，我們有時候因為這樣的

事情會有爭執……（問：蔡世光的帳號有出現在你掌握的帳

戶一覽表中，有無意見？）答：沒有意見。」等語（見原審

卷二第92至93頁），佐以檢舉人提供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

陽公司股票之帳戶，亦列有上訴人帳戶乙節（見原審卷二第

117頁），可知鍾瑋驛於是段期間依吳清源、詹世雄要求買

進三陽公司股票實得之報酬為百分之十，鍾瑋驛即透過外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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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幫忙買股票，並支付渠等百分之四至七不等之報酬，外

圍人士即包括上訴人，方式為鍾瑋驛需要買賣三陽公司股票

時，會聯繫上訴人等外圍人士，告知需要買賣的張數、價

位、買賣方式，購買部分必須回報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券

商、帳號、張數、價位，告知方式可用電子郵件、電話等不

拘形式，再由鍾瑋驛支付上訴人等外圍人士百分之四至七不

等之購入股票底價報酬，若成交後未回報，鍾瑋驛則不會給

付上開報酬，且上訴人之帳戶亦列於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

陽公司股票之帳戶清單中等情。

　⑶又互核鍾瑋驛手機門號0000000000電話往來資料整理（見原

審卷二第99至109頁）及三陽公司股票交易光碟內所附投資

人委託－成交對應表（SRB680報表，見系爭刑案電子卷證：

臺北地檢署104年度偵字第10577號卷三第150至155頁；原法

院105年度金訴字第1號交易明細卷二第31、32、47、50、5

3、55、81、82、83、88、103、104、129、130、131、14

4、169、278、289、303、304頁，交易明細卷三第67、94、

95、96頁），可知於是段期間內，分別於如下所示日期及時

間，上訴人配偶陳興蒂所有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

鍾瑋驛所持用上開門號行動電話進行如下通訊聯絡：①102

年1月2日4次（12時2分、7分、19分、22分）、②7日4次（1

0時28分、32分、12時41分、13時3分）、③8日2次（9時56

分、12時18分）、④15日2次（13時24分、27分）、⑤16日1

次（11時7分）、⑥18日7次（12時35分、36分、55分、13

時、13時5分、7分、9分）、⑦23日2次（9時16分、30

分）、⑧24日2次（9時12分、10時29分）、⑨28日1次（10

時）、⑩2月5日2次（9時28分、14時46分）、⑪19日2次（1

0時37分、40分）、⑫20日1次（11時40分）；而上訴人旋於

雙方電話聯繫後買進或賣出三陽公司股票如下（不計下單後

取消部分，見原法院105年度金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整理之通

聯時間及委託交易時間、股數附表即原審卷二第111至114

頁）：①102年1月2日12時2分、3分、7分、9分、11分共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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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75仟股，再於12時21分、23至28分連續14次共買入70仟

股，②102年1月7日10時22分、35分共賣出90仟股，12時42

分、13時4分、6分、7分共買入50仟股，③102年1月8日9時5

9分、12時17分、20分4度共賣出40仟股，④102年1月15日11

時37分、13時27分共買進40仟股，⑤102年1月16日11時10分

買進10仟股，11分賣出30仟股，⑥102年1月18日12時56分、

13時1分共賣出60仟股，13時6分、8分、10分共買進60仟

股，⑦102年1月23日9時16分、23分共買進150仟股，⑧102

年1月24日9時13分買進100仟股，⑨102年1月28日10時3分買

進50仟股，⑩102年2月5日9時30分買進70仟股，13時29分賣

出770仟股，⑪102年2月19日10時38分、40分共賣出60仟

股，⑫102年2月20日11時36分、40分、44分、47分、53分、

54分共賣出115仟股等情，則依上開上訴人買賣三陽公司股

票與鍾瑋驛電話通聯之時點觀之，足見兩者間確具密接性，

而上訴人配偶陳興蒂非交易之人，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主張上

訴人利用陳興蒂之上開手機門號與鍾瑋驛為前揭通訊聯絡乙

節亦不爭執。

　⑷綜上各情，可知上訴人係經鍾瑋驛介紹始至群益證券臺北分

公司開設證券帳戶，該帳戶於101年間有某些時點密集買賣

三陽公司股票；又鍾瑋驛於是段期間係依吳清源、詹世雄要

求買進三陽公司股票，遂透過包括上訴人之外圍友人幫忙購

買，方式為鍾瑋驛需要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時，會聯繫上訴人

等外圍友人，以電子郵件、電話等不拘形式，告知需要買賣

的張數、價位、買賣方式，購買部分則必須回報買進三陽公

司股票之券商、帳號、張數、價位，再由鍾瑋驛支付上訴人

等外圍友人百分之四至七不等之購入股票底價報酬，若成交

後未回報，鍾瑋驛則不會給付上開報酬，上訴人帳戶亦列於

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清單中，且上訴人

於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所持用其配偶之門號000000

0000行動電話與鍾瑋驛所持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通聯之

時點亦具密接性等情，足徵上訴人明知鍾瑋驛係以前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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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三陽公司股價，始以其配偶之行動電話與鍾瑋驛之行動

電話相互聯繫，並依鍾瑋驛具體交易指示，以上訴人自有資

金下單買賣三陽公司股票，嗣上訴人回報鍾瑋驛買進股票之

券商、帳號、張數、價位等交易訊息後，再由鍾瑋驛支付上

訴人百分之四至七不等之購入股票底價報酬；又鍾瑋驛、王

子元、林婉玉等10人於是段期間係共同以前述方式操縱股

價，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等節，已如前

述，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亦為鍾瑋驛集團成員之一，於是

段期間參與前述外圍模式之操縱三陽公司股票股價行為，影

響三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且集團成員

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係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

第4、5款規定等語，堪以採信；而系爭刑案之本院109年度

金上訴字第11號判決亦同此認定。依上說明，被上訴人依證

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及第185

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林婉

玉等10人對於是段期間善意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投資人所受

損害，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

　⒋上訴人雖抗辯：伊於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係自主投

資，未受鍾瑋驛指示以外圍模式交易三陽公司股票，亦無收

受鍾瑋驛之報酬，至鍾瑋驛依購買金額計算百分之七報酬給

伊，乃伊代鍾瑋驛購買偉盟公司股票之報酬，並以伊與鍾瑋

驛之101年11月5日至101年11月21日WhatsApp對話譯文為證

（見本院卷第139至142頁）。查上訴人係於是段期間買賣三

陽公司股票，所持用其配偶之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鍾

瑋驛所持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通聯之時點亦具密接性，

足見鍾瑋驛係以其行動電話與上訴人所持其配偶之行動電話

相互聯繫，上訴人並依鍾瑋驛具體交易指示，以其自有資金

下單買賣三陽公司股票等情，已如前述，故上訴人所提與鍾

瑋驛之上開WhatsApp對話譯文，非在是段期間內之通訊聯

絡，不足為其有利之認定。

　⒌上訴人再抗辯：鍾瑋驛於系爭刑案調查中之陳述及偵查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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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詞均無法證明伊等間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鍾瑋驛於

系爭刑案審理中已就此加以解釋，且伊於是段期間亦有十數

日未與鍾瑋驛有通聯記錄而自行下單購買三陽公司股票；伊

不認識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亦不知悉鍾瑋驛背後有金主

甚或掌握大量交易帳戶，更無法窺得鍾瑋驛有操作股價之意

云云。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對於被害人所受

損害，所以應負連帶賠償者，係因數人之行為共同構成違法

行為之原因或條件，因而發生同一損害，具有行為關連共同

性之故。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

成要件雖非全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在主觀上不以有意思聯

絡為必要，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

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即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

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658號裁判意旨參照），是共同侵權行

為人之一各別與其他侵權行為人有意思聯絡，在客觀上其他

侵權行為人間雖無意思聯絡，惟各別為不法行為係基於與同

一人意思聯絡，且均為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屬共同侵權

行為，是共同侵權行為責任之成立，並無以知悉他人侵權行

為全部及行為人彼此間均相互認識為必要。查，鍾瑋驛於調

查及偵查中之證述，佐以前揭證人徐珮棻之證述、鍾瑋驛回

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清單、上訴人持用其配偶上

開門號行動電話與鍾瑋驛所持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通聯

記錄及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成交對應表等件，足徵上訴人亦為

鍾瑋驛集團成員之一，於是段期間參與前述外圍模式之操縱

三陽公司股票股價行為等情，已如前述，是鍾瑋驛於系爭刑

案審理中108年7月30日陳述上訴人未參與外圍模式操作、亦

未給予上訴人保證金跟費用等語（見原法院105年度金訴字

第1號刑事卷三第126頁），顯與事實不符，無非事後迴護上

訴人之詞，不足採信。又依鍾瑋驛上開於調查中及偵查中陳

述可知，若參與外圍模式之友人「未回報」三陽公司股票之

成交訊息，鍾瑋驛則不會給付其等報酬，即上訴人於是段期

間下單購買三陽公司股票而未回報之行為，僅係無法獲取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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瑋驛給付之報酬，並無礙其參與外圍模式操作之行為，且此

行為乃本件損害所生之共同原因，依上說明，應負共同侵權

行為責任。再者，鍾瑋驛集團成員係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

條第1項第4、5款規定，且鍾瑋驛與成員間就該不法行為有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系爭刑案之上開本院判決亦同此認定

等情，已如前述，況依上說明，共同侵權行為責任之成立並

無以知悉他人不法行為全部及行為人彼此間均相互認識為必

要，僅共同侵權行為人不法行為均為損害發生之共同原因即

足，是上訴人抗辯伊不認識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亦不知

悉鍾瑋驛背後有金主甚或掌握大量交易帳戶，更無法窺得鍾

瑋驛有操作股價之意云云，洵非可採。

　㈡損害賠償金額之認定：

　⒈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

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216條第1項定有明

文。次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

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15

5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證交法第155條就民事責任之損害賠

償範圍並無明文規定，惟其性質上與侵權行為之賠償請求權

類似，自應依侵權行為所定損害賠償方法填補債權人所受損

害及所失利益。至於操縱股價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計算方

法，學說見解認為考量證券市場之特質，應可參考證交法第

157條之1所定有關內線交易損害賠償之計算方法（賴英照

著，證券交易法逐條釋義第四冊，第504頁）。即內線交易

案件上損害之計算方法係以重大消息進入市場後一定期間之

平均價格，擬制作為市場具有完全資訊時，該股票應有之

「真實價格」，真實價格與買價或賣價間之差額即為投資人

所受損害，是參考內線交易案件損害計算之方法，並考量操

縱行為前之股價，尚未受人為操縱所影響，應為較客觀公正

之價格，被上訴人主張以上訴人操縱行為開始「前」10個營

業日收盤平均價格為計算基礎，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於是段

期間內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善意投資人，三陽公司股票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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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應為上開操縱行為前十日之收盤平均價17.905元，是上

開授權人所受損害為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價額與該股票真實

價格間差額，扣除期間如有賣出所受之利益後即系爭損害等

情，業據提出上開授權人是段期間三陽公司股票交易資料、

計算明細等件為據（見原審重附民卷一第69至285頁），尚

屬合理，且為上訴人所不爭，是被上訴人主張為可採信。

　⒉上訴人抗辯系爭損害已經林婉玉等10人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

上和解而清償，系爭損害已獲填補，債務全部消滅，伊於其

他連帶債務人之清償範圍內亦免除清償責任，被上訴人不得

再向伊請求等語。查：

　⑴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

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

免其責任，民法第276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債務人

應分擔部分之免除，仍可發生絕對之效力，亦即債權人與連

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成立和解，如無消滅其他債務人連帶賠償

債務之意思，而其同意債務人賠償金額如超過依法應分擔額

（同法第280條）者，債權人就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之部

分，並無作何免除，對他債務人而言，固僅生相對之效力，

但其同意賠償金額如低於依法應分擔額時，該差額部分，即

因債權人對其應分擔部分之免除而發生絕對效力（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第9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原起

訴請求上訴人、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共13人應連

帶給付系爭損害即267萬5,585元本息，是每人分擔額為20萬

5,814元（計算式：2,675,585元÷13人＝205,814元）。被上

訴人於109年7月30日與林婉玉等7人達成訴訟上和解（即第

一次和解），依該和解筆錄記載：「和解成立內容：一、被

告（即林婉玉等7人）願連帶給付原告（即被上訴人）新台

幣（下同）貳佰伍拾伍萬元。二、前開給付原告願於被告所

涉刑事案件……確定之日起一年內，就上開刑事案件向檢察

官聲請自被告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聲請發還取償……

三、被告王淑惠已提供參拾陸萬肆仟貳佰玖拾元，被告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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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林婉玉、莊豐富、呂淑萩、何中儀、楊桂康已各提供參

拾陸萬肆仟貳佰捌拾伍元，均存入原告設在國泰世華銀行館

前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國泰世華銀行帳戶）

『作為擔保金』，如原告至113年7月31日就第一項所示金額

仍無法依前項約定足額受償時，願由原告自翌日起逕自『該

擔保金』取償補足……」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23至425

頁）。嗣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10日減縮訴之聲明為：「壹、

被告鍾瑋驛、王子元、郭大智、劉三寶、蔡世光及黃姵穎等

6人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訴訟實施權授與人陳襄蕙等25人

共新台幣125,585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為

受領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91頁）。又劉三寶、黃

姵穎、郭大智（下稱劉三寶等3人）於同年10月19日與被上

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即第二次和解），依該和解筆錄記

載：「和解成立內容：一、被告劉三寶、黃姵穎、郭大智願

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壹拾伍萬零柒佰參拾陸元。

二、前開給付原告願於被告所涉刑事案件……確定之日起一

年內，就上開刑事案件向檢察官聲請自被告已繳交國庫之犯

罪所得中聲請發還取償……三、被告劉三寶、黃姵穎、郭大

智已提供壹拾伍萬零柒佰參拾陸元，存入原告設在國泰世華

銀行館前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作為擔保金』，如原

告至113年7月31日就第一項所示金額仍無法依前項約定足額

受償時，願由原告自翌日起逕自『該擔保金』取償補

足……」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4頁）。

　⑵基上，可知第一次和解約定林婉玉等7人願連帶給付被上訴

人255萬元、第二次和解約定劉三寶等3人願連帶給付被上訴

人15萬0,736元，其給付方式係由被上訴人於系爭刑案判決

確定後1年內，向檢察官聲請自林婉玉等7人、劉三寶等3人

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聲請發還取償，並由林婉玉等7

人、劉三寶等3人分別存入如上開第一次、第二次和解筆錄

第二項所示金額至被上訴人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作為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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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如被上訴人無法自上開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足額

受償，不足額部分始由被上訴人自翌日起逕自該擔保金取償

補足，且上開和解筆錄均未有任何免除上訴人及鍾瑋驛、王

子元連帶債務之記載等情，足徵被上訴人主張林婉玉等7

人、劉三寶等3人依第一次、第二次和解筆錄第二項所匯至

其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之金額，係作為擔保金，須待被上訴人

至113年7月31日就林婉玉等7人、劉三寶等3人上開和解金

額，仍無法自渠等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聲請發還取償，

被上訴人始得自該擔保金取償補足，是其尚未受償，且其並

未免除上訴人及鍾瑋驛、王子元本件連帶債務等語，堪以採

憑。又上訴人及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就系爭損害

每人分擔額為20萬5,814元，已如前述，被上訴人與林婉玉

等10人達成和解，合計系爭損害分擔額本金總計為205萬8,1

40元（計算式：20萬5,814元×10＝2,058,140元），依上說

明，被上訴人並未免除上訴人、鍾瑋驛、王子元各應分擔之

本金20萬5,814元，則被上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上訴人、鍾

瑋驛、王子元等3人連帶給付12萬5,585元本息，並未超過各

自應分擔之金額，於法即屬有據，應予准許。從而，上訴人

抗辯系爭損害已經林婉玉等10人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

而清償，債務全部消滅，伊於林婉玉等10人清償範圍內亦免

除清償責任云云，洵無足取。

　⒊再按投保法第33條規定：「保護機構應將第28條訴訟或仲裁

結果所得之賠償，扣除訴訟或仲裁必要費用後，分別交付授

與訴訟或仲裁實施權之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並不得請

求報酬」，是被上訴人請求代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即如附表所

示求償授權人受領本件訴訟所得，亦屬有理，應予准許。

　⒋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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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給付係依侵權行為法律

關係為請求，並無確定期限，而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

於105年11月7日送達（見原審重附民卷二第35頁送達證書，

依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規定，寄存送達自寄存日起經10

日發生效力，故於105年11月7日始生送達效力），依前揭說

明，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自上開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同年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

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

與鍾瑋驛、王子元連帶給付如附表「求償授權人」欄各如

「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錢，合計12萬5,585元，及自105年

11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

分，並由被上訴人代為受領，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審就

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

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光釗

                              法  官 江春瑩

                              法  官 游悅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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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9　　日

    　　　　　　　　　　　　　書記官 王詩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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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人姓名及求償金額

編

號

求 償 授 權 人

（基金名稱／帳戶）

受損害金額

(新臺幣)

求償金額

(新臺幣)

１ 陳襄蕙 1萬3,590元 638元

01

02

19



２ 薛清烈 3,250元 153元

３ 林金松 3萬2,475元 1,524元

４ 陳峻璋 9,495元 446元

５ 鄧新立 2萬8,780元 1,351元

６ 朱渙鐿 162萬7,895元 7萬6,408元

７ 楊繐慈 5,445元 256元

８ 楊順欽 4萬9,770元 2,336元

９ 林邱雪如 17萬3,600元 8,148元

 邱啟昌 6,345元 298元

 洪棖梧 5,545元 260元

 李呂碧霞 6萬2,725元 2,944元

 盧泰勇 1萬8,600元 873元

 洪誠聰 1萬3,840元 650元

 黃培書 2萬9,535元 1,386元

 林嘉雄 3萬6,980元 1,736元

 蘇金蓉 3萬2,830元 1,541元

 徐景重 8,995元 422元

 郭寬山 2萬9,085元 1,365元

 白麗卿 6,300元 296元

 廖偉成 8萬9,200元 4,187元

 洪人忠 8,610元 404元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舊制勞工退休基金）

4萬3,445元 2,039元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第一商業銀行受託保管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101年度第

1次國内全權委託富邦證券投資信託

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7萬8,330元 3,677元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受託保管元大台灣

加權股價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

戶）

26萬0,920元 1萬2,247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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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267萬5,585元 12萬5,585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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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金上易字第5號
上  訴  人  蔡世光  
訴訟代理人  黃明展律師
            張厚元律師
被  上訴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沈安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1月14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金字第2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0年9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共同被告中之一人對於第一審命其連帶給付之判決提起上訴者，倘其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且為有理由，其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被告之各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上訴之效力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其他共同被告。惟倘其抗辯無理由，上訴效力自不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其他共同被告。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與原審共同被告鍾瑋驛、王子元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5條規定，應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12萬5,585元本息，上訴人提起上訴，且其抗辯無理由（詳如後述），依上說明，其上訴之效力不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原審共同被告鍾瑋驛、王子元，爰不將鍾瑋驛、王子元列為上訴人，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鍾瑋驛因與有意協助訴外人吳清源入主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陽公司）之訴外人詹世雄達成合意，由吳清源提供資金於民國101年12月至102年2月間買進三陽公司發行總數約百分之三點五之股票3萬3,000張（仟股），以利於102年5月股東會召開前提供委託書，而趁機僱用王子元；另於101年12月25日起至102年3月7日止共44個股市營業日（下稱是段期間），以借用模式（向王子元借用其設在證券商之證券帳戶買賣三陽公司股票）、外圍模式〔邀同上訴人，及另原審共同被告林婉玉、周慧美、楊桂康、劉三寶、王淑惠、黃姵穎、莊豐富、呂淑萩、郭大智、何中儀等10人（下稱林婉玉等10人，於原審與伊達成訴訟上和解，詳後述），提供各自在證券商所設立之證券帳戶，以電話、簡訊或電子通訊軟體指示交易時間、價格、數量並回報交易結果，復承諾除股票交易所得外另給予金錢，由該等友人依指示以自有資金買賣三陽公司股票〕，買進三陽公司股票9萬9,568仟股、賣出9萬9,666仟股，連續高價委託買進、低價委託賣出三陽公司股票，造成三陽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股價並自每股17.75元上漲至每股27.5元，漲幅達百分之五四點九三，影響三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而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規定。如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均為是段期間內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善意投資人，三陽公司股票真實價格應為上開操縱行為前十日之收盤平均價17.905元，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所受損害為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價額與該股票真實價格間差額，扣除期間如有賣出所受之利益後即如附表「受損害金額」欄所示，共計267萬5,585元（下稱系爭損害），應由上訴人、鍾瑋驛、王子元，及另林婉玉等10人（下合稱鍾瑋驛集團）負連帶賠償之責，然其中林婉玉等10人已與伊達成訴訟上和解，依民法第280條前段規定，伊就林婉玉等10人因和解免除之本金總計為205萬8,140元（計算式：2,675,585元÷13×10＝2,058,140元），則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應分擔之本金各為20萬5,815元〔計算式：（2,675,585元－2,058,140元）÷3＝205,815元〕，是伊僅請求如附表所示「求償金額」欄所示12萬5,585元本息，並未逾上訴人應分擔之數額等語。爰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連帶給付12萬5,58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翌日即105年11月8日（見原審附民卷二第35頁）起至清償日止，加計週年利率百分之五之利息，並由伊代為受領。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伊自100年起購買三陽公司股票，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係依據相關訊息及鍾瑋驛之推薦，乃自主投資交易，無刻意抬高買價情事。伊未受鍾瑋驛指示交易三陽公司股票，亦無收受鍾瑋驛之報酬，更無以「外圍模式」參與犯罪行為，鍾瑋驛於刑事案件之陳述及證詞均無法證明伊等間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縱有通聯紀錄亦不能認定伊係依鍾瑋驛指示下單並於成交後回報交易結果，且伊於是段期間亦有十數日未與鍾瑋驛有通聯記錄而自行下單購買三陽公司股票。至鍾瑋驛依購買金額計算百分之七報酬給伊，乃伊代鍾瑋驛購買偉盟工業有限公司（下稱偉盟公司）股票之報酬，嗣因伊代買偉盟公司股票虧損，鍾瑋驛另同意報三陽公司股票給伊，讓伊投資獲利；伊不認識林婉玉等10人，亦不知悉鍾瑋驛背後有金主甚或掌握大量交易帳戶，更無法窺得鍾瑋驛有操作股價之意。縱認伊有參與操控三陽公司股價之行為，然被上訴人主張之系爭損害，已由林婉玉等10人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而清償，系爭損害已獲填補，債務全部消滅，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之清償範圍內亦免除清償責任，被上訴人不得再向伊請求等語置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72、73、107、125頁）：
  ㈠鍾瑋驛因與有意協助吳清源入主三陽公司之詹世雄達成合意，由吳清源提供資金於101年12月至102年2月間買進三陽公司發行總數約百分之三點五之股票3萬3,000張（仟股），以利於102年5月股東會召開前提供委託書，而趁機僱用王子元，另於101年12月25日起至102年3月7日止共44個股市營業日，以借用模式（向王子元借用其設在證券商之證券帳戶買賣三陽公司股票）、外圍模式（邀同林婉玉等10人提供各自在證券商所設立之證券帳戶，以電話、簡訊或電子通訊軟體指示交易時間、價格、數量並回報交易結果，復承諾除股票交易所得外另給予金錢，由該等友人依指示以自有資金買賣三陽公司股票），買進三陽公司股票9萬9,568仟股、賣出9萬9,666仟股，連續高價委託買進、低價委託賣出三陽公司股票，造成三陽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股價並自每股17.75元上漲至每股27.5元，漲幅達百分之五四點九三，影響三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上訴人、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均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規定，經原法院刑事庭以105年度金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依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高買低賣證券罪判處有罪，嗣經上訴人與鍾瑋驛提起上訴，亦經本院109年度金上訴字第11號判決上訴駁回（下稱系爭刑案）。
　㈡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均為是段期間內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善意投資人；該附表之所受損害計算式正確（即各別於是段期間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時間、價格、數量，與每股17.905元間價差，並扣除是段期間內賣出所獲利益數額）。
四、兩造爭執事項：
    被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連帶給付如附表「求償金額」欄所示12萬5,585元本息，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及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定有明文。復按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有下列各款之行為：四、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而有影響市場價格或市場秩序之虞。五、意圖造成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活絡之表象，自行或以他人名義，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第3項亦有規定。而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則針對違反同法第155條第1項之情事，依犯罪所得而定有罰則。又觀諸證交法第1條規定：「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特制定本法」，可知證交法之規定除為發展及保護國家經濟，本兼有保護投資人之目的，且衡諸前開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第2項之禁止操縱股價行為之立法，除在於確保交易的公平誠信，維護證券市場的健全發展外，更在於填補個別投資人之損失，足徵證交法第155條之規定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又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共同侵權行為，係指數人共同不法對於同一之損害，與以條件或原因之行為。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上訴人主張鍾瑋驛因與有意協助吳清源入主三陽公司之詹世雄達成合意，由吳清源提供資金於101年12月至102年2月間買進三陽公司發行總數約百分之三點五之股票3萬3,000張（仟股），以利於102年5月股東會召開前提供委託書，而趁機僱用王子元，另於101年12月25日起至102年3月7日止共44個股市營業日，以借用模式、外圍模式由王子元及林婉玉等10人，連續高價委託買進、低價委託賣出三陽公司股票，造成三陽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股價並自每股17.75元上漲至每股27.5元，漲幅達百分之五四點九三，影響三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而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規定，致於是段期間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善意投資人即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受有系爭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規定，由鍾瑋驛集團負連帶賠償之責等語，業據原判決認定尚可採信，而林婉玉等10人業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鍾瑋驛、王子元均經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以一造辯論為判決，亦均未對原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是以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於101年12月間起至102年3月7日止，共同以前述方式操縱股價，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等情，為原判決確定之事實。
　⒊至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亦為鍾瑋驛集團成員之一，於是段期間參與前述外圍模式之操縱三陽公司股票股價行為，影響三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而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等語，業據提出證人徐珮棻103年8月22日調查筆錄、鍾瑋驛103年8月22日調查筆錄、104年8月21日檢察官訊問筆錄、鍾瑋驛手機門號0000000000電話往來資料整理、檢舉人提供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等件（見原審卷二第49至117頁），然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
　⑴上訴人於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為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延平分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復興分公司帳號9A9Z-0000000號、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分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大眾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現台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大安分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帳號918X-0000000號帳戶（見原審重附民卷一第38頁），為其所不爭。則依證人徐珮棻於系爭刑案調查中證述：「……我於101年10月間進入群益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擔任營業員，負責接受證券客戶下單買賣股票事宜，至102年9月底離職……我認識何中儀、『蔡世光』、楊桂山、黃姵穎、王淑惠，他們都是我在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任職營業員時的客戶……我印象中何中儀、『蔡世光』、楊桂山、黃姵穎、王淑惠等人應該是由朋友輾轉介紹的，所以才會找我經手在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開立證券帳戶……我印象中101年間何中儀、『蔡世光』、楊桂山、黃姵穎、王淑惠等人證券帳戶有某些時間密集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我是在101年10月間已經進入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任職期間，有次參加一個男性友人Barnie……聚會認識鍾瑋驛，我當時有告訴鍾瑋驛我正在群益證券工作，鍾瑋驛表示他也有涉獵股票投資市場，他並和我交換電話且告訴我日後會介紹客戶來開戶，幫我衝業績……後來鍾瑋驛也真的介紹何中儀、『蔡世光』、楊桂山到我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開立證券帳戶。」等語（見原審卷二第49至58頁），可知徐珮棻於101年10月間經友人介紹認識鍾瑋驛，鍾瑋驛嗣後即介紹上訴人及何中儀等人至其任職之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開立證券帳戶等情。
　⑵再依鍾瑋驛於系爭刑案調查中陳述：「（問：你前稱透過買賣三陽公司股票套利，緣起為何?）答：……我記得總共分2批買進三陽公司股票，第一批是在101年12月底到102年1月底，買足2萬張股票後，黃民芳通知我吳清源希望我再幫忙買1萬2000張三陽公司股票……（問：你於101年12月底至102年1月底，第一批買進三陽公司股票，除依吳清源、詹世雄要求買進2萬張三陽公司股票外，有無設法從中套利？方式為何？）答：……另外像我第一批購買三陽公司股票實得的報酬是10%，所以我會透過一些外圍人士幫我買股票，並支付他們4%至7%不等的報酬，這部分我可以賺到報酬的利差，也不用負擔股票損益及利息成本，外圍人士就包括王福祺、何中儀、『蔡世光』、莊豐富、呂淑荻、楊桂山、黃姵穎、周慧美、林婉玉、劉三寶、蘇介人、吳憶彤、王子元、簡怡青、吳仲凡、郭大智、王曉蕾、王淑惠等人……（問：你的外圍友人王福祺、何中儀、蔡世光……等人支領你股款4%至7%不等的報酬，你如何知悉渠等下單買進數量？）答：我有需要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時，我會聯繫我的外圍友人王福祺、何中儀、『蔡世光』……等人，告知他們需要買賣的張數、價位、買賣方式……其中購買的部分必須回報，所以他們當天購買股票後，就要告訴我他們買進三陽公司股票的券商、帳號、張數、價位即可，告知方式可用電子郵件、Skype、微信、Line、電話，不拘形式，這樣我才可以向黃川睿回報……我確實有直接支付外圍友人王福祺、何中儀、『蔡世光』……等人4%至7%購入股票底價的報酬。」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5至67、86頁）；及於偵查中證述：「（問：你跟蔡世光是什麼關係？）答：朋友……（問：他買的時候有沒有跟你說？）答：有，因為我有付他保證金及費用……（問：你之前說蔡世光是你外圍友人，有配合你在指定時間不得賣出，有支付費用下單鎖股票?）答：在我的認知這就是金主，我們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去鎖而已。（問：依照他跟你的電話通聯，顯示盤中在你打電話給他之後他就下單，表示他是依照你的指示下單，有無意見？）沒有意見。（問：數量、價格都是你決定的……?）答：……這要看他有沒有用這個錢，認不認同願不願意承做這件事……（問：他成交之後要不要跟你回報？）答：需要，因為我把他當金主他需要跟我回報，不然我不會支付他費用，我們有時候因為這樣的事情會有爭執……（問：蔡世光的帳號有出現在你掌握的帳戶一覽表中，有無意見？）答：沒有意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92至93頁），佐以檢舉人提供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亦列有上訴人帳戶乙節（見原審卷二第117頁），可知鍾瑋驛於是段期間依吳清源、詹世雄要求買進三陽公司股票實得之報酬為百分之十，鍾瑋驛即透過外圍人士幫忙買股票，並支付渠等百分之四至七不等之報酬，外圍人士即包括上訴人，方式為鍾瑋驛需要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時，會聯繫上訴人等外圍人士，告知需要買賣的張數、價位、買賣方式，購買部分必須回報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券商、帳號、張數、價位，告知方式可用電子郵件、電話等不拘形式，再由鍾瑋驛支付上訴人等外圍人士百分之四至七不等之購入股票底價報酬，若成交後未回報，鍾瑋驛則不會給付上開報酬，且上訴人之帳戶亦列於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清單中等情。
　⑶又互核鍾瑋驛手機門號0000000000電話往來資料整理（見原審卷二第99至109頁）及三陽公司股票交易光碟內所附投資人委託－成交對應表（SRB680報表，見系爭刑案電子卷證：臺北地檢署104年度偵字第10577號卷三第150至155頁；原法院105年度金訴字第1號交易明細卷二第31、32、47、50、53、55、81、82、83、88、103、104、129、130、131、144、169、278、289、303、304頁，交易明細卷三第67、94、95、96頁），可知於是段期間內，分別於如下所示日期及時間，上訴人配偶陳興蒂所有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鍾瑋驛所持用上開門號行動電話進行如下通訊聯絡：①102年1月2日4次（12時2分、7分、19分、22分）、②7日4次（10時28分、32分、12時41分、13時3分）、③8日2次（9時56分、12時18分）、④15日2次（13時24分、27分）、⑤16日1次（11時7分）、⑥18日7次（12時35分、36分、55分、13時、13時5分、7分、9分）、⑦23日2次（9時16分、30分）、⑧24日2次（9時12分、10時29分）、⑨28日1次（10時）、⑩2月5日2次（9時28分、14時46分）、⑪19日2次（10時37分、40分）、⑫20日1次（11時40分）；而上訴人旋於雙方電話聯繫後買進或賣出三陽公司股票如下（不計下單後取消部分，見原法院105年度金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整理之通聯時間及委託交易時間、股數附表即原審卷二第111至114頁）：①102年1月2日12時2分、3分、7分、9分、11分共賣出75仟股，再於12時21分、23至28分連續14次共買入70仟股，②102年1月7日10時22分、35分共賣出90仟股，12時42分、13時4分、6分、7分共買入50仟股，③102年1月8日9時59分、12時17分、20分4度共賣出40仟股，④102年1月15日11時37分、13時27分共買進40仟股，⑤102年1月16日11時10分買進10仟股，11分賣出30仟股，⑥102年1月18日12時56分、13時1分共賣出60仟股，13時6分、8分、10分共買進60仟股，⑦102年1月23日9時16分、23分共買進150仟股，⑧102年1月24日9時13分買進100仟股，⑨102年1月28日10時3分買進50仟股，⑩102年2月5日9時30分買進70仟股，13時29分賣出770仟股，⑪102年2月19日10時38分、40分共賣出60仟股，⑫102年2月20日11時36分、40分、44分、47分、53分、54分共賣出115仟股等情，則依上開上訴人買賣三陽公司股票與鍾瑋驛電話通聯之時點觀之，足見兩者間確具密接性，而上訴人配偶陳興蒂非交易之人，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利用陳興蒂之上開手機門號與鍾瑋驛為前揭通訊聯絡乙節亦不爭執。
　⑷綜上各情，可知上訴人係經鍾瑋驛介紹始至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開設證券帳戶，該帳戶於101年間有某些時點密集買賣三陽公司股票；又鍾瑋驛於是段期間係依吳清源、詹世雄要求買進三陽公司股票，遂透過包括上訴人之外圍友人幫忙購買，方式為鍾瑋驛需要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時，會聯繫上訴人等外圍友人，以電子郵件、電話等不拘形式，告知需要買賣的張數、價位、買賣方式，購買部分則必須回報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券商、帳號、張數、價位，再由鍾瑋驛支付上訴人等外圍友人百分之四至七不等之購入股票底價報酬，若成交後未回報，鍾瑋驛則不會給付上開報酬，上訴人帳戶亦列於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清單中，且上訴人於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所持用其配偶之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鍾瑋驛所持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通聯之時點亦具密接性等情，足徵上訴人明知鍾瑋驛係以前述方式操作三陽公司股價，始以其配偶之行動電話與鍾瑋驛之行動電話相互聯繫，並依鍾瑋驛具體交易指示，以上訴人自有資金下單買賣三陽公司股票，嗣上訴人回報鍾瑋驛買進股票之券商、帳號、張數、價位等交易訊息後，再由鍾瑋驛支付上訴人百分之四至七不等之購入股票底價報酬；又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於是段期間係共同以前述方式操縱股價，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等節，已如前述，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亦為鍾瑋驛集團成員之一，於是段期間參與前述外圍模式之操縱三陽公司股票股價行為，影響三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且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係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等語，堪以採信；而系爭刑案之本院109年度金上訴字第11號判決亦同此認定。依上說明，被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及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對於是段期間善意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投資人所受損害，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
　⒋上訴人雖抗辯：伊於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係自主投資，未受鍾瑋驛指示以外圍模式交易三陽公司股票，亦無收受鍾瑋驛之報酬，至鍾瑋驛依購買金額計算百分之七報酬給伊，乃伊代鍾瑋驛購買偉盟公司股票之報酬，並以伊與鍾瑋驛之101年11月5日至101年11月21日WhatsApp對話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139至142頁）。查上訴人係於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所持用其配偶之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鍾瑋驛所持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通聯之時點亦具密接性，足見鍾瑋驛係以其行動電話與上訴人所持其配偶之行動電話相互聯繫，上訴人並依鍾瑋驛具體交易指示，以其自有資金下單買賣三陽公司股票等情，已如前述，故上訴人所提與鍾瑋驛之上開WhatsApp對話譯文，非在是段期間內之通訊聯絡，不足為其有利之認定。
　⒌上訴人再抗辯：鍾瑋驛於系爭刑案調查中之陳述及偵查中之證詞均無法證明伊等間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鍾瑋驛於系爭刑案審理中已就此加以解釋，且伊於是段期間亦有十數日未與鍾瑋驛有通聯記錄而自行下單購買三陽公司股票；伊不認識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亦不知悉鍾瑋驛背後有金主甚或掌握大量交易帳戶，更無法窺得鍾瑋驛有操作股價之意云云。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對於被害人所受損害，所以應負連帶賠償者，係因數人之行為共同構成違法行為之原因或條件，因而發生同一損害，具有行為關連共同性之故。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雖非全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在主觀上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即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658號裁判意旨參照），是共同侵權行為人之一各別與其他侵權行為人有意思聯絡，在客觀上其他侵權行為人間雖無意思聯絡，惟各別為不法行為係基於與同一人意思聯絡，且均為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屬共同侵權行為，是共同侵權行為責任之成立，並無以知悉他人侵權行為全部及行為人彼此間均相互認識為必要。查，鍾瑋驛於調查及偵查中之證述，佐以前揭證人徐珮棻之證述、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清單、上訴人持用其配偶上開門號行動電話與鍾瑋驛所持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通聯記錄及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成交對應表等件，足徵上訴人亦為鍾瑋驛集團成員之一，於是段期間參與前述外圍模式之操縱三陽公司股票股價行為等情，已如前述，是鍾瑋驛於系爭刑案審理中108年7月30日陳述上訴人未參與外圍模式操作、亦未給予上訴人保證金跟費用等語（見原法院105年度金訴字第1號刑事卷三第126頁），顯與事實不符，無非事後迴護上訴人之詞，不足採信。又依鍾瑋驛上開於調查中及偵查中陳述可知，若參與外圍模式之友人「未回報」三陽公司股票之成交訊息，鍾瑋驛則不會給付其等報酬，即上訴人於是段期間下單購買三陽公司股票而未回報之行為，僅係無法獲取鍾瑋驛給付之報酬，並無礙其參與外圍模式操作之行為，且此行為乃本件損害所生之共同原因，依上說明，應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再者，鍾瑋驛集團成員係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且鍾瑋驛與成員間就該不法行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系爭刑案之上開本院判決亦同此認定等情，已如前述，況依上說明，共同侵權行為責任之成立並無以知悉他人不法行為全部及行為人彼此間均相互認識為必要，僅共同侵權行為人不法行為均為損害發生之共同原因即足，是上訴人抗辯伊不認識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亦不知悉鍾瑋驛背後有金主甚或掌握大量交易帳戶，更無法窺得鍾瑋驛有操作股價之意云云，洵非可採。
　㈡損害賠償金額之認定：
　⒈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216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證交法第155條就民事責任之損害賠償範圍並無明文規定，惟其性質上與侵權行為之賠償請求權類似，自應依侵權行為所定損害賠償方法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至於操縱股價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計算方法，學說見解認為考量證券市場之特質，應可參考證交法第157條之1所定有關內線交易損害賠償之計算方法（賴英照著，證券交易法逐條釋義第四冊，第504頁）。即內線交易案件上損害之計算方法係以重大消息進入市場後一定期間之平均價格，擬制作為市場具有完全資訊時，該股票應有之「真實價格」，真實價格與買價或賣價間之差額即為投資人所受損害，是參考內線交易案件損害計算之方法，並考量操縱行為前之股價，尚未受人為操縱所影響，應為較客觀公正之價格，被上訴人主張以上訴人操縱行為開始「前」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為計算基礎，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於是段期間內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善意投資人，三陽公司股票真實價格應為上開操縱行為前十日之收盤平均價17.905元，是上開授權人所受損害為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價額與該股票真實價格間差額，扣除期間如有賣出所受之利益後即系爭損害等情，業據提出上開授權人是段期間三陽公司股票交易資料、計算明細等件為據（見原審重附民卷一第69至285頁），尚屬合理，且為上訴人所不爭，是被上訴人主張為可採信。
　⒉上訴人抗辯系爭損害已經林婉玉等10人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而清償，系爭損害已獲填補，債務全部消滅，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之清償範圍內亦免除清償責任，被上訴人不得再向伊請求等語。查：
　⑴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其責任，民法第276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債務人應分擔部分之免除，仍可發生絕對之效力，亦即債權人與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成立和解，如無消滅其他債務人連帶賠償債務之意思，而其同意債務人賠償金額如超過依法應分擔額（同法第280條）者，債權人就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並無作何免除，對他債務人而言，固僅生相對之效力，但其同意賠償金額如低於依法應分擔額時，該差額部分，即因債權人對其應分擔部分之免除而發生絕對效力（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9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原起訴請求上訴人、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共13人應連帶給付系爭損害即267萬5,585元本息，是每人分擔額為20萬5,814元（計算式：2,675,585元÷13人＝205,814元）。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30日與林婉玉等7人達成訴訟上和解（即第一次和解），依該和解筆錄記載：「和解成立內容：一、被告（即林婉玉等7人）願連帶給付原告（即被上訴人）新台幣（下同）貳佰伍拾伍萬元。二、前開給付原告願於被告所涉刑事案件……確定之日起一年內，就上開刑事案件向檢察官聲請自被告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聲請發還取償……三、被告王淑惠已提供參拾陸萬肆仟貳佰玖拾元，被告周慧美、林婉玉、莊豐富、呂淑萩、何中儀、楊桂康已各提供參拾陸萬肆仟貳佰捌拾伍元，均存入原告設在國泰世華銀行館前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作為擔保金』，如原告至113年7月31日就第一項所示金額仍無法依前項約定足額受償時，願由原告自翌日起逕自『該擔保金』取償補足……」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23至425頁）。嗣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10日減縮訴之聲明為：「壹、被告鍾瑋驛、王子元、郭大智、劉三寶、蔡世光及黃姵穎等6人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訴訟實施權授與人陳襄蕙等25人共新台幣125,585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91頁）。又劉三寶、黃姵穎、郭大智（下稱劉三寶等3人）於同年10月19日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即第二次和解），依該和解筆錄記載：「和解成立內容：一、被告劉三寶、黃姵穎、郭大智願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壹拾伍萬零柒佰參拾陸元。二、前開給付原告願於被告所涉刑事案件……確定之日起一年內，就上開刑事案件向檢察官聲請自被告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聲請發還取償……三、被告劉三寶、黃姵穎、郭大智已提供壹拾伍萬零柒佰參拾陸元，存入原告設在國泰世華銀行館前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作為擔保金』，如原告至113年7月31日就第一項所示金額仍無法依前項約定足額受償時，願由原告自翌日起逕自『該擔保金』取償補足……」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4頁）。
　⑵基上，可知第一次和解約定林婉玉等7人願連帶給付被上訴人255萬元、第二次和解約定劉三寶等3人願連帶給付被上訴人15萬0,736元，其給付方式係由被上訴人於系爭刑案判決確定後1年內，向檢察官聲請自林婉玉等7人、劉三寶等3人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聲請發還取償，並由林婉玉等7人、劉三寶等3人分別存入如上開第一次、第二次和解筆錄第二項所示金額至被上訴人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作為擔保金」，如被上訴人無法自上開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足額受償，不足額部分始由被上訴人自翌日起逕自該擔保金取償補足，且上開和解筆錄均未有任何免除上訴人及鍾瑋驛、王子元連帶債務之記載等情，足徵被上訴人主張林婉玉等7人、劉三寶等3人依第一次、第二次和解筆錄第二項所匯至其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之金額，係作為擔保金，須待被上訴人至113年7月31日就林婉玉等7人、劉三寶等3人上開和解金額，仍無法自渠等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聲請發還取償，被上訴人始得自該擔保金取償補足，是其尚未受償，且其並未免除上訴人及鍾瑋驛、王子元本件連帶債務等語，堪以採憑。又上訴人及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就系爭損害每人分擔額為20萬5,814元，已如前述，被上訴人與林婉玉等10人達成和解，合計系爭損害分擔額本金總計為205萬8,140元（計算式：20萬5,814元×10＝2,058,140元），依上說明，被上訴人並未免除上訴人、鍾瑋驛、王子元各應分擔之本金20萬5,814元，則被上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上訴人、鍾瑋驛、王子元等3人連帶給付12萬5,585元本息，並未超過各自應分擔之金額，於法即屬有據，應予准許。從而，上訴人抗辯系爭損害已經林婉玉等10人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而清償，債務全部消滅，伊於林婉玉等10人清償範圍內亦免除清償責任云云，洵無足取。
　⒊再按投保法第33條規定：「保護機構應將第28條訴訟或仲裁結果所得之賠償，扣除訴訟或仲裁必要費用後，分別交付授與訴訟或仲裁實施權之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並不得請求報酬」，是被上訴人請求代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即如附表所示求償授權人受領本件訴訟所得，亦屬有理，應予准許。
　⒋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給付係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為請求，並無確定期限，而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05年11月7日送達（見原審重附民卷二第35頁送達證書，依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規定，寄存送達自寄存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故於105年11月7日始生送達效力），依前揭說明，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自上開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同年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連帶給付如附表「求償授權人」欄各如「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錢，合計12萬5,585元，及自105年11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並由被上訴人代為受領，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光釗
                              法  官 江春瑩
                              法  官 游悅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9　　日
    　　　　　　　　　　　　　書記官 王詩涵
　　　　　　　　　　　　　　　　　　　　　　　　
　　　　　　　　　　　　　
　　　　　　　　　　　　　
　　　　　　　　　　　　　
　　　　　　　　　　　　　
　　　　　　　　　　　　　
　　　　　　　　　　　　　
　　　　　　　　　　　　　
　　　　　　　　　　　　　
　　　　　　　　　　　　　
　　　　　　　　　　　　　
　　　　　　　　　　　　　
　　　　　　　　　　　　　
　　　　　　　　　　　　　
　　　　　　　　　　　　　
　　　　　　　　　　　　　
　　　　　　　　　　　　　
　　　　　　　　　　　　　
　　　　　　　　　　　　　
　　　　　　　　　　　　　
　　　　　　　　　　　　　
　　　　　　　　　　　　　
　　　　　　　　　　　　　
　　　　　　　　　　　　　
　　　　　　　　　　　　　
　　　　　　　　　　　　　
　　　　　　　　　　　　　
　　　　　　　　　　　　　
　　　　　　　　　　　　　
　　　　　　　　　　　　　
　　　　　　　　　　　　　
　　　　　　　　　　　　　
　　　　　　　　　　　　　
　　　　　　　　　　　　　
　　　　　　　　　　　　　
　　　　　　　　　　　　　
　　　　　　　　　　　　　
　　　　　　　　　　　　　
　　　　　　　　　　　　　
　　　　　　　　　　　　　
　　　　　　　　　　　　　
　　　　　　　　　　　　　
　　　　　　　　　　　　　
　　　　　　　　　　　　　
　　　　　　　　　　　　　
　　　　　　　　　　　　　
　　　　　　　　　　　　　
　　　　　　　　　　　　　
　　　　　　　　　　　　　
　　　　　　　　　　　　　
　　　　　　　　　　　　　
　　　　　　　　　　　　　
　　　　　　　　　　　　　
　　　　　　　　　　　　　
　　　　　　　　　　　　　　　


授權人姓名及求償金額
		編號

		求 償 授 權 人
（基金名稱／帳戶）

		受損害金額
(新臺幣)

		求償金額
(新臺幣)



		１

		陳襄蕙

		1萬3,590元

		638元



		２

		薛清烈

		3,250元

		153元



		３

		林金松

		3萬2,475元

		1,524元



		４

		陳峻璋

		9,495元

		446元



		５

		鄧新立

		2萬8,780元

		1,351元



		６

		朱渙鐿

		162萬7,895元

		7萬6,408元



		７

		楊繐慈

		5,445元

		256元



		８

		楊順欽

		4萬9,770元

		2,336元



		９

		林邱雪如

		17萬3,600元

		8,148元



		

		邱啟昌

		6,345元

		298元



		

		洪棖梧

		5,545元

		260元



		

		李呂碧霞

		6萬2,725元

		2,944元



		

		盧泰勇

		1萬8,600元

		873元



		

		洪誠聰

		1萬3,840元

		650元



		

		黃培書

		2萬9,535元

		1,386元



		

		林嘉雄

		3萬6,980元

		1,736元



		

		蘇金蓉

		3萬2,830元

		1,541元



		

		徐景重

		8,995元

		422元



		

		郭寬山

		2萬9,085元

		1,365元



		

		白麗卿

		6,300元

		296元



		

		廖偉成

		8萬9,200元

		4,187元



		

		洪人忠

		8,610元

		404元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舊制勞工退休基金）

		4萬3,445元

		2,039元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第一商業銀行受託保管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101年度第1次國内全權委託富邦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7萬8,330元

		



3,677元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受託保管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

		

26萬0,920元

		

1萬2,247元



		合          計

		


		267萬5,585元

		12萬5,585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金上易字第5號
上  訴  人  蔡世光  
訴訟代理人  黃明展律師
            張厚元律師
被  上訴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沈安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0年1月14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金字第21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0年9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共同被
    告中之一人對於第一審命其連帶給付之判決提起上訴者，倘
    其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且為有理由，其訴訟標的對
    於共同被告之各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
    第1項第1款規定，其上訴之效力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其他共同
    被告。惟倘其抗辯無理由，上訴效力自不及於未提起上訴之
    其他共同被告。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與原審共同被告鍾瑋驛
    、王子元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
    第185條規定，應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12萬5,585元本息
    ，上訴人提起上訴，且其抗辯無理由（詳如後述），依上說
    明，其上訴之效力不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原審共同被告鍾瑋驛
    、王子元，爰不將鍾瑋驛、王子元列為上訴人，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鍾瑋驛因與有意協助訴外人吳清源入主三陽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陽公司）之訴外人詹世雄達成合
    意，由吳清源提供資金於民國101年12月至102年2月間買進
    三陽公司發行總數約百分之三點五之股票3萬3,000張（仟股
    ），以利於102年5月股東會召開前提供委託書，而趁機僱用
    王子元；另於101年12月25日起至102年3月7日止共44個股市
    營業日（下稱是段期間），以借用模式（向王子元借用其設
    在證券商之證券帳戶買賣三陽公司股票）、外圍模式〔邀同
    上訴人，及另原審共同被告林婉玉、周慧美、楊桂康、劉三
    寶、王淑惠、黃姵穎、莊豐富、呂淑萩、郭大智、何中儀等
    10人（下稱林婉玉等10人，於原審與伊達成訴訟上和解，詳
    後述），提供各自在證券商所設立之證券帳戶，以電話、簡
    訊或電子通訊軟體指示交易時間、價格、數量並回報交易結
    果，復承諾除股票交易所得外另給予金錢，由該等友人依指
    示以自有資金買賣三陽公司股票〕，買進三陽公司股票9萬9,
    568仟股、賣出9萬9,666仟股，連續高價委託買進、低價委
    託賣出三陽公司股票，造成三陽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
    股價並自每股17.75元上漲至每股27.5元，漲幅達百分之五
    四點九三，影響三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
    ，而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規定。如附表
    所示25名授權人均為是段期間內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善意投
    資人，三陽公司股票真實價格應為上開操縱行為前十日之收
    盤平均價17.905元，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所受損害為買進三
    陽公司股票之價額與該股票真實價格間差額，扣除期間如有
    賣出所受之利益後即如附表「受損害金額」欄所示，共計26
    7萬5,585元（下稱系爭損害），應由上訴人、鍾瑋驛、王子
    元，及另林婉玉等10人（下合稱鍾瑋驛集團）負連帶賠償之
    責，然其中林婉玉等10人已與伊達成訴訟上和解，依民法第
    280條前段規定，伊就林婉玉等10人因和解免除之本金總計
    為205萬8,140元（計算式：2,675,585元÷13×10＝2,058,140
    元），則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應分擔之本金各為20萬5,
    815元〔計算式：（2,675,585元－2,058,140元）÷3＝205,815
    元〕，是伊僅請求如附表所示「求償金額」欄所示12萬5,585
    元本息，並未逾上訴人應分擔之數額等語。爰依證交法第15
    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
    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連帶給付12萬5,
    58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翌日即105年11月8日（
    見原審附民卷二第35頁）起至清償日止，加計週年利率百分
    之五之利息，並由伊代為受領。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伊自100年起購買三陽公司股票，是段期間買
    賣三陽公司股票係依據相關訊息及鍾瑋驛之推薦，乃自主投
    資交易，無刻意抬高買價情事。伊未受鍾瑋驛指示交易三陽
    公司股票，亦無收受鍾瑋驛之報酬，更無以「外圍模式」參
    與犯罪行為，鍾瑋驛於刑事案件之陳述及證詞均無法證明伊
    等間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縱有通聯紀錄亦不能認定伊
    係依鍾瑋驛指示下單並於成交後回報交易結果，且伊於是段
    期間亦有十數日未與鍾瑋驛有通聯記錄而自行下單購買三陽
    公司股票。至鍾瑋驛依購買金額計算百分之七報酬給伊，乃
    伊代鍾瑋驛購買偉盟工業有限公司（下稱偉盟公司）股票之
    報酬，嗣因伊代買偉盟公司股票虧損，鍾瑋驛另同意報三陽
    公司股票給伊，讓伊投資獲利；伊不認識林婉玉等10人，亦
    不知悉鍾瑋驛背後有金主甚或掌握大量交易帳戶，更無法窺
    得鍾瑋驛有操作股價之意。縱認伊有參與操控三陽公司股價
    之行為，然被上訴人主張之系爭損害，已由林婉玉等10人與
    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而清償，系爭損害已獲填補，債務
    全部消滅，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之清償範圍內亦免除清償責
    任，被上訴人不得再向伊請求等語置辯。上訴聲明：㈠原判
    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72、73、107、125頁）：
  ㈠鍾瑋驛因與有意協助吳清源入主三陽公司之詹世雄達成合意
    ，由吳清源提供資金於101年12月至102年2月間買進三陽公
    司發行總數約百分之三點五之股票3萬3,000張（仟股），以
    利於102年5月股東會召開前提供委託書，而趁機僱用王子元
    ，另於101年12月25日起至102年3月7日止共44個股市營業日
    ，以借用模式（向王子元借用其設在證券商之證券帳戶買賣
    三陽公司股票）、外圍模式（邀同林婉玉等10人提供各自在
    證券商所設立之證券帳戶，以電話、簡訊或電子通訊軟體指
    示交易時間、價格、數量並回報交易結果，復承諾除股票交
    易所得外另給予金錢，由該等友人依指示以自有資金買賣三
    陽公司股票），買進三陽公司股票9萬9,568仟股、賣出9萬9
    ,666仟股，連續高價委託買進、低價委託賣出三陽公司股票
    ，造成三陽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股價並自每股17.75
    元上漲至每股27.5元，漲幅達百分之五四點九三，影響三陽
    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上訴人、鍾瑋驛、
    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均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項第
    4、5款之規定，經原法院刑事庭以105年度金訴字第1號刑事
    判決依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高買低賣證券罪判處
    有罪，嗣經上訴人與鍾瑋驛提起上訴，亦經本院109年度金
    上訴字第11號判決上訴駁回（下稱系爭刑案）。
　㈡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均為是段期間內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善
    意投資人；該附表之所受損害計算式正確（即各別於是段期
    間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時間、價格、數量，與每股17.905元
    間價差，並扣除是段期間內賣出所獲利益數額）。
四、兩造爭執事項：
    被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
    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
    王子元連帶給付如附表「求償金額」欄所示12萬5,585元本
    息，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
    第2項及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
    王子元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
    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
    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
    2項定有明文。復按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不
    得有下列各款之行為：四、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
    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
    ，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而有影響市場價格或市場
    秩序之虞。五、意圖造成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活
    絡之表象，自行或以他人名義，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
    相對成交。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
    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
    4、5款、第3項亦有規定。而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則
    針對違反同法第155條第1項之情事，依犯罪所得而定有罰則
    。又觀諸證交法第1條規定：「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
    資，特制定本法」，可知證交法之規定除為發展及保護國家
    經濟，本兼有保護投資人之目的，且衡諸前開證交法第155
    條第1項第4款、第5款、第2項之禁止操縱股價行為之立法，
    除在於確保交易的公平誠信，維護證券市場的健全發展外，
    更在於填補個別投資人之損失，足徵證交法第155條之規定
    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又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
    共同侵權行為，係指數人共同不法對於同一之損害，與以條
    件或原因之行為。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
    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
    的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
    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
    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上訴人主張鍾瑋驛因與有意協助吳清源入主三陽公司
    之詹世雄達成合意，由吳清源提供資金於101年12月至102年
    2月間買進三陽公司發行總數約百分之三點五之股票3萬3,00
    0張（仟股），以利於102年5月股東會召開前提供委託書，
    而趁機僱用王子元，另於101年12月25日起至102年3月7日止
    共44個股市營業日，以借用模式、外圍模式由王子元及林婉
    玉等10人，連續高價委託買進、低價委託賣出三陽公司股票
    ，造成三陽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股價並自每股17.75
    元上漲至每股27.5元，漲幅達百分之五四點九三，影響三陽
    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而共同違反證交法
    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規定，致於是段期間買進三陽公司
    股票之善意投資人即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受有系爭損害，
    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規定，由鍾瑋驛集團負連
    帶賠償之責等語，業據原判決認定尚可採信，而林婉玉等10
    人業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鍾瑋驛、王子元均經合法
    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以一造辯論為判決，亦均未
    對原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是以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
    10人於101年12月間起至102年3月7日止，共同以前述方式操
    縱股價，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等情，為原
    判決確定之事實。
　⒊至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亦為鍾瑋驛集團成員之一，於是段期
    間參與前述外圍模式之操縱三陽公司股票股價行為，影響三
    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而共同違反證交
    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等語，業據提出證人徐珮棻10
    3年8月22日調查筆錄、鍾瑋驛103年8月22日調查筆錄、104
    年8月21日檢察官訊問筆錄、鍾瑋驛手機門號0000000000電
    話往來資料整理、檢舉人提供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
    股票之帳戶等件（見原審卷二第49至117頁），然為上訴人
    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
　⑴上訴人於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為康和綜合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延平分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永豐金證券
    股份有限公司復興分公司帳號9A9Z-0000000號、富邦綜合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分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大眾綜合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現台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大
    安分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
    公司帳號918X-0000000號帳戶（見原審重附民卷一第38頁）
    ，為其所不爭。則依證人徐珮棻於系爭刑案調查中證述：「
    ……我於101年10月間進入群益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
    擔任營業員，負責接受證券客戶下單買賣股票事宜，至102
    年9月底離職……我認識何中儀、『蔡世光』、楊桂山、黃姵穎
    、王淑惠，他們都是我在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任職營業員時
    的客戶……我印象中何中儀、『蔡世光』、楊桂山、黃姵穎、王
    淑惠等人應該是由朋友輾轉介紹的，所以才會找我經手在群
    益證券臺北分公司開立證券帳戶……我印象中101年間何中儀
    、『蔡世光』、楊桂山、黃姵穎、王淑惠等人證券帳戶有某些
    時間密集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我是在101年10月間已經進入
    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任職期間，有次參加一個男性友人Barn
    ie……聚會認識鍾瑋驛，我當時有告訴鍾瑋驛我正在群益證券
    工作，鍾瑋驛表示他也有涉獵股票投資市場，他並和我交換
    電話且告訴我日後會介紹客戶來開戶，幫我衝業績……後來鍾
    瑋驛也真的介紹何中儀、『蔡世光』、楊桂山到我群益證券臺
    北分公司開立證券帳戶。」等語（見原審卷二第49至58頁）
    ，可知徐珮棻於101年10月間經友人介紹認識鍾瑋驛，鍾瑋
    驛嗣後即介紹上訴人及何中儀等人至其任職之群益證券臺北
    分公司開立證券帳戶等情。
　⑵再依鍾瑋驛於系爭刑案調查中陳述：「（問：你前稱透過買
    賣三陽公司股票套利，緣起為何?）答：……我記得總共分2批
    買進三陽公司股票，第一批是在101年12月底到102年1月底
    ，買足2萬張股票後，黃民芳通知我吳清源希望我再幫忙買1
    萬2000張三陽公司股票……（問：你於101年12月底至102年1
    月底，第一批買進三陽公司股票，除依吳清源、詹世雄要求
    買進2萬張三陽公司股票外，有無設法從中套利？方式為何
    ？）答：……另外像我第一批購買三陽公司股票實得的報酬是
    10%，所以我會透過一些外圍人士幫我買股票，並支付他們4
    %至7%不等的報酬，這部分我可以賺到報酬的利差，也不用
    負擔股票損益及利息成本，外圍人士就包括王福祺、何中儀
    、『蔡世光』、莊豐富、呂淑荻、楊桂山、黃姵穎、周慧美、
    林婉玉、劉三寶、蘇介人、吳憶彤、王子元、簡怡青、吳仲
    凡、郭大智、王曉蕾、王淑惠等人……（問：你的外圍友人王
    福祺、何中儀、蔡世光……等人支領你股款4%至7%不等的報酬
    ，你如何知悉渠等下單買進數量？）答：我有需要買賣三陽
    公司股票時，我會聯繫我的外圍友人王福祺、何中儀、『蔡
    世光』……等人，告知他們需要買賣的張數、價位、買賣方式…
    …其中購買的部分必須回報，所以他們當天購買股票後，就
    要告訴我他們買進三陽公司股票的券商、帳號、張數、價位
    即可，告知方式可用電子郵件、Skype、微信、Line、電話
    ，不拘形式，這樣我才可以向黃川睿回報……我確實有直接支
    付外圍友人王福祺、何中儀、『蔡世光』……等人4%至7%購入股
    票底價的報酬。」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5至67、86頁）；及
    於偵查中證述：「（問：你跟蔡世光是什麼關係？）答：朋
    友……（問：他買的時候有沒有跟你說？）答：有，因為我有
    付他保證金及費用……（問：你之前說蔡世光是你外圍友人，
    有配合你在指定時間不得賣出，有支付費用下單鎖股票?）
    答：在我的認知這就是金主，我們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去鎖而
    已。（問：依照他跟你的電話通聯，顯示盤中在你打電話給
    他之後他就下單，表示他是依照你的指示下單，有無意見？
    ）沒有意見。（問：數量、價格都是你決定的……?）答：……
    這要看他有沒有用這個錢，認不認同願不願意承做這件事……
    （問：他成交之後要不要跟你回報？）答：需要，因為我把
    他當金主他需要跟我回報，不然我不會支付他費用，我們有
    時候因為這樣的事情會有爭執……（問：蔡世光的帳號有出現
    在你掌握的帳戶一覽表中，有無意見？）答：沒有意見。」
    等語（見原審卷二第92至93頁），佐以檢舉人提供鍾瑋驛回
    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亦列有上訴人帳戶乙節（
    見原審卷二第117頁），可知鍾瑋驛於是段期間依吳清源、
    詹世雄要求買進三陽公司股票實得之報酬為百分之十，鍾瑋
    驛即透過外圍人士幫忙買股票，並支付渠等百分之四至七不
    等之報酬，外圍人士即包括上訴人，方式為鍾瑋驛需要買賣
    三陽公司股票時，會聯繫上訴人等外圍人士，告知需要買賣
    的張數、價位、買賣方式，購買部分必須回報買進三陽公司
    股票之券商、帳號、張數、價位，告知方式可用電子郵件、
    電話等不拘形式，再由鍾瑋驛支付上訴人等外圍人士百分之
    四至七不等之購入股票底價報酬，若成交後未回報，鍾瑋驛
    則不會給付上開報酬，且上訴人之帳戶亦列於鍾瑋驛回報使
    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清單中等情。
　⑶又互核鍾瑋驛手機門號0000000000電話往來資料整理（見原
    審卷二第99至109頁）及三陽公司股票交易光碟內所附投資
    人委託－成交對應表（SRB680報表，見系爭刑案電子卷證：
    臺北地檢署104年度偵字第10577號卷三第150至155頁；原法
    院105年度金訴字第1號交易明細卷二第31、32、47、50、53
    、55、81、82、83、88、103、104、129、130、131、144、
    169、278、289、303、304頁，交易明細卷三第67、94、95
    、96頁），可知於是段期間內，分別於如下所示日期及時間
    ，上訴人配偶陳興蒂所有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鍾
    瑋驛所持用上開門號行動電話進行如下通訊聯絡：①102年1
    月2日4次（12時2分、7分、19分、22分）、②7日4次（10時2
    8分、32分、12時41分、13時3分）、③8日2次（9時56分、12
    時18分）、④15日2次（13時24分、27分）、⑤16日1次（11時
    7分）、⑥18日7次（12時35分、36分、55分、13時、13時5分
    、7分、9分）、⑦23日2次（9時16分、30分）、⑧24日2次（9
    時12分、10時29分）、⑨28日1次（10時）、⑩2月5日2次（9
    時28分、14時46分）、⑪19日2次（10時37分、40分）、⑫20
    日1次（11時40分）；而上訴人旋於雙方電話聯繫後買進或
    賣出三陽公司股票如下（不計下單後取消部分，見原法院10
    5年度金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整理之通聯時間及委託交易時間
    、股數附表即原審卷二第111至114頁）：①102年1月2日12時
    2分、3分、7分、9分、11分共賣出75仟股，再於12時21分、
    23至28分連續14次共買入70仟股，②102年1月7日10時22分、
    35分共賣出90仟股，12時42分、13時4分、6分、7分共買入5
    0仟股，③102年1月8日9時59分、12時17分、20分4度共賣出4
    0仟股，④102年1月15日11時37分、13時27分共買進40仟股，
    ⑤102年1月16日11時10分買進10仟股，11分賣出30仟股，⑥10
    2年1月18日12時56分、13時1分共賣出60仟股，13時6分、8
    分、10分共買進60仟股，⑦102年1月23日9時16分、23分共買
    進150仟股，⑧102年1月24日9時13分買進100仟股，⑨102年1
    月28日10時3分買進50仟股，⑩102年2月5日9時30分買進70仟
    股，13時29分賣出770仟股，⑪102年2月19日10時38分、40分
    共賣出60仟股，⑫102年2月20日11時36分、40分、44分、47
    分、53分、54分共賣出115仟股等情，則依上開上訴人買賣
    三陽公司股票與鍾瑋驛電話通聯之時點觀之，足見兩者間確
    具密接性，而上訴人配偶陳興蒂非交易之人，上訴人對被上
    訴人主張上訴人利用陳興蒂之上開手機門號與鍾瑋驛為前揭
    通訊聯絡乙節亦不爭執。
　⑷綜上各情，可知上訴人係經鍾瑋驛介紹始至群益證券臺北分
    公司開設證券帳戶，該帳戶於101年間有某些時點密集買賣
    三陽公司股票；又鍾瑋驛於是段期間係依吳清源、詹世雄要
    求買進三陽公司股票，遂透過包括上訴人之外圍友人幫忙購
    買，方式為鍾瑋驛需要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時，會聯繫上訴人
    等外圍友人，以電子郵件、電話等不拘形式，告知需要買賣
    的張數、價位、買賣方式，購買部分則必須回報買進三陽公
    司股票之券商、帳號、張數、價位，再由鍾瑋驛支付上訴人
    等外圍友人百分之四至七不等之購入股票底價報酬，若成交
    後未回報，鍾瑋驛則不會給付上開報酬，上訴人帳戶亦列於
    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清單中，且上訴人
    於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所持用其配偶之門號000000
    0000行動電話與鍾瑋驛所持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通聯之
    時點亦具密接性等情，足徵上訴人明知鍾瑋驛係以前述方式
    操作三陽公司股價，始以其配偶之行動電話與鍾瑋驛之行動
    電話相互聯繫，並依鍾瑋驛具體交易指示，以上訴人自有資
    金下單買賣三陽公司股票，嗣上訴人回報鍾瑋驛買進股票之
    券商、帳號、張數、價位等交易訊息後，再由鍾瑋驛支付上
    訴人百分之四至七不等之購入股票底價報酬；又鍾瑋驛、王
    子元、林婉玉等10人於是段期間係共同以前述方式操縱股價
    ，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等節，已如前述，
    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亦為鍾瑋驛集團成員之一，於是段期
    間參與前述外圍模式之操縱三陽公司股票股價行為，影響三
    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且集團成員間有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係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
    、5款規定等語，堪以採信；而系爭刑案之本院109年度金上
    訴字第11號判決亦同此認定。依上說明，被上訴人依證交法
    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及第185條第
    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
    0人對於是段期間善意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投資人所受損害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
　⒋上訴人雖抗辯：伊於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係自主投資
    ，未受鍾瑋驛指示以外圍模式交易三陽公司股票，亦無收受
    鍾瑋驛之報酬，至鍾瑋驛依購買金額計算百分之七報酬給伊
    ，乃伊代鍾瑋驛購買偉盟公司股票之報酬，並以伊與鍾瑋驛
    之101年11月5日至101年11月21日WhatsApp對話譯文為證（
    見本院卷第139至142頁）。查上訴人係於是段期間買賣三陽
    公司股票，所持用其配偶之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鍾瑋
    驛所持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通聯之時點亦具密接性，足
    見鍾瑋驛係以其行動電話與上訴人所持其配偶之行動電話相
    互聯繫，上訴人並依鍾瑋驛具體交易指示，以其自有資金下
    單買賣三陽公司股票等情，已如前述，故上訴人所提與鍾瑋
    驛之上開WhatsApp對話譯文，非在是段期間內之通訊聯絡，
    不足為其有利之認定。
　⒌上訴人再抗辯：鍾瑋驛於系爭刑案調查中之陳述及偵查中之
    證詞均無法證明伊等間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鍾瑋驛於
    系爭刑案審理中已就此加以解釋，且伊於是段期間亦有十數
    日未與鍾瑋驛有通聯記錄而自行下單購買三陽公司股票；伊
    不認識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亦不知悉鍾瑋驛背後有金主
    甚或掌握大量交易帳戶，更無法窺得鍾瑋驛有操作股價之意
    云云。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對於被害人所受
    損害，所以應負連帶賠償者，係因數人之行為共同構成違法
    行為之原因或條件，因而發生同一損害，具有行為關連共同
    性之故。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
    成要件雖非全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在主觀上不以有意思聯
    絡為必要，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
    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即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
    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658號裁判意旨參照），是共同侵權行
    為人之一各別與其他侵權行為人有意思聯絡，在客觀上其他
    侵權行為人間雖無意思聯絡，惟各別為不法行為係基於與同
    一人意思聯絡，且均為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屬共同侵權
    行為，是共同侵權行為責任之成立，並無以知悉他人侵權行
    為全部及行為人彼此間均相互認識為必要。查，鍾瑋驛於調
    查及偵查中之證述，佐以前揭證人徐珮棻之證述、鍾瑋驛回
    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清單、上訴人持用其配偶上
    開門號行動電話與鍾瑋驛所持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通聯
    記錄及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成交對應表等件，足徵上訴人亦為
    鍾瑋驛集團成員之一，於是段期間參與前述外圍模式之操縱
    三陽公司股票股價行為等情，已如前述，是鍾瑋驛於系爭刑
    案審理中108年7月30日陳述上訴人未參與外圍模式操作、亦
    未給予上訴人保證金跟費用等語（見原法院105年度金訴字
    第1號刑事卷三第126頁），顯與事實不符，無非事後迴護上
    訴人之詞，不足採信。又依鍾瑋驛上開於調查中及偵查中陳
    述可知，若參與外圍模式之友人「未回報」三陽公司股票之
    成交訊息，鍾瑋驛則不會給付其等報酬，即上訴人於是段期
    間下單購買三陽公司股票而未回報之行為，僅係無法獲取鍾
    瑋驛給付之報酬，並無礙其參與外圍模式操作之行為，且此
    行為乃本件損害所生之共同原因，依上說明，應負共同侵權
    行為責任。再者，鍾瑋驛集團成員係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
    條第1項第4、5款規定，且鍾瑋驛與成員間就該不法行為有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系爭刑案之上開本院判決亦同此認定
    等情，已如前述，況依上說明，共同侵權行為責任之成立並
    無以知悉他人不法行為全部及行為人彼此間均相互認識為必
    要，僅共同侵權行為人不法行為均為損害發生之共同原因即
    足，是上訴人抗辯伊不認識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亦不知
    悉鍾瑋驛背後有金主甚或掌握大量交易帳戶，更無法窺得鍾
    瑋驛有操作股價之意云云，洵非可採。
　㈡損害賠償金額之認定：
　⒈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
    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216條第1項定有明
    文。次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
    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15
    5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證交法第155條就民事責任之損害賠
    償範圍並無明文規定，惟其性質上與侵權行為之賠償請求權
    類似，自應依侵權行為所定損害賠償方法填補債權人所受損
    害及所失利益。至於操縱股價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計算方法
    ，學說見解認為考量證券市場之特質，應可參考證交法第15
    7條之1所定有關內線交易損害賠償之計算方法（賴英照著，
    證券交易法逐條釋義第四冊，第504頁）。即內線交易案件
    上損害之計算方法係以重大消息進入市場後一定期間之平均
    價格，擬制作為市場具有完全資訊時，該股票應有之「真實
    價格」，真實價格與買價或賣價間之差額即為投資人所受損
    害，是參考內線交易案件損害計算之方法，並考量操縱行為
    前之股價，尚未受人為操縱所影響，應為較客觀公正之價格
    ，被上訴人主張以上訴人操縱行為開始「前」10個營業日收
    盤平均價格為計算基礎，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於是段期間內
    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善意投資人，三陽公司股票真實價格應
    為上開操縱行為前十日之收盤平均價17.905元，是上開授權
    人所受損害為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價額與該股票真實價格間
    差額，扣除期間如有賣出所受之利益後即系爭損害等情，業
    據提出上開授權人是段期間三陽公司股票交易資料、計算明
    細等件為據（見原審重附民卷一第69至285頁），尚屬合理
    ，且為上訴人所不爭，是被上訴人主張為可採信。
　⒉上訴人抗辯系爭損害已經林婉玉等10人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
    上和解而清償，系爭損害已獲填補，債務全部消滅，伊於其
    他連帶債務人之清償範圍內亦免除清償責任，被上訴人不得
    再向伊請求等語。查：
　⑴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
    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
    免其責任，民法第276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債務人
    應分擔部分之免除，仍可發生絕對之效力，亦即債權人與連
    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成立和解，如無消滅其他債務人連帶賠償
    債務之意思，而其同意債務人賠償金額如超過依法應分擔額
    （同法第280條）者，債權人就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
    ，並無作何免除，對他債務人而言，固僅生相對之效力，但
    其同意賠償金額如低於依法應分擔額時，該差額部分，即因
    債權人對其應分擔部分之免除而發生絕對效力（最高法院10
    0年度台上字第9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原起訴
    請求上訴人、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共13人應連帶
    給付系爭損害即267萬5,585元本息，是每人分擔額為20萬5,
    814元（計算式：2,675,585元÷13人＝205,814元）。被上訴
    人於109年7月30日與林婉玉等7人達成訴訟上和解（即第一
    次和解），依該和解筆錄記載：「和解成立內容：一、被告
    （即林婉玉等7人）願連帶給付原告（即被上訴人）新台幣
    （下同）貳佰伍拾伍萬元。二、前開給付原告願於被告所涉
    刑事案件……確定之日起一年內，就上開刑事案件向檢察官聲
    請自被告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聲請發還取償……三、被告
    王淑惠已提供參拾陸萬肆仟貳佰玖拾元，被告周慧美、林婉
    玉、莊豐富、呂淑萩、何中儀、楊桂康已各提供參拾陸萬肆
    仟貳佰捌拾伍元，均存入原告設在國泰世華銀行館前分行、
    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作為擔保
    金』，如原告至113年7月31日就第一項所示金額仍無法依前
    項約定足額受償時，願由原告自翌日起逕自『該擔保金』取償
    補足……」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23至425頁）。嗣被上訴人於
    109年8月10日減縮訴之聲明為：「壹、被告鍾瑋驛、王子元
    、郭大智、劉三寶、蔡世光及黃姵穎等6人應連帶給付如附
    表所示訴訟實施權授與人陳襄蕙等25人共新台幣125,585元
    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
    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等語（見
    原審卷一第491頁）。又劉三寶、黃姵穎、郭大智（下稱劉
    三寶等3人）於同年10月19日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
    即第二次和解），依該和解筆錄記載：「和解成立內容：一
    、被告劉三寶、黃姵穎、郭大智願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下
    同）壹拾伍萬零柒佰參拾陸元。二、前開給付原告願於被告
    所涉刑事案件……確定之日起一年內，就上開刑事案件向檢察
    官聲請自被告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聲請發還取償……三、
    被告劉三寶、黃姵穎、郭大智已提供壹拾伍萬零柒佰參拾陸
    元，存入原告設在國泰世華銀行館前分行、000000000000號
    帳戶『作為擔保金』，如原告至113年7月31日就第一項所示金
    額仍無法依前項約定足額受償時，願由原告自翌日起逕自『
    該擔保金』取償補足……」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4頁）。
　⑵基上，可知第一次和解約定林婉玉等7人願連帶給付被上訴人
    255萬元、第二次和解約定劉三寶等3人願連帶給付被上訴人
    15萬0,736元，其給付方式係由被上訴人於系爭刑案判決確
    定後1年內，向檢察官聲請自林婉玉等7人、劉三寶等3人已
    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聲請發還取償，並由林婉玉等7人、
    劉三寶等3人分別存入如上開第一次、第二次和解筆錄第二
    項所示金額至被上訴人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作為擔保金」，
    如被上訴人無法自上開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足額受償，
    不足額部分始由被上訴人自翌日起逕自該擔保金取償補足，
    且上開和解筆錄均未有任何免除上訴人及鍾瑋驛、王子元連
    帶債務之記載等情，足徵被上訴人主張林婉玉等7人、劉三
    寶等3人依第一次、第二次和解筆錄第二項所匯至其國泰世
    華銀行帳戶之金額，係作為擔保金，須待被上訴人至113年7
    月31日就林婉玉等7人、劉三寶等3人上開和解金額，仍無法
    自渠等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聲請發還取償，被上訴人始
    得自該擔保金取償補足，是其尚未受償，且其並未免除上訴
    人及鍾瑋驛、王子元本件連帶債務等語，堪以採憑。又上訴
    人及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就系爭損害每人分擔額
    為20萬5,814元，已如前述，被上訴人與林婉玉等10人達成
    和解，合計系爭損害分擔額本金總計為205萬8,140元（計算
    式：20萬5,814元×10＝2,058,140元），依上說明，被上訴人
    並未免除上訴人、鍾瑋驛、王子元各應分擔之本金20萬5,81
    4元，則被上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上訴人、鍾瑋驛、王子元
    等3人連帶給付12萬5,585元本息，並未超過各自應分擔之金
    額，於法即屬有據，應予准許。從而，上訴人抗辯系爭損害
    已經林婉玉等10人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而清償，債務
    全部消滅，伊於林婉玉等10人清償範圍內亦免除清償責任云
    云，洵無足取。
　⒊再按投保法第33條規定：「保護機構應將第28條訴訟或仲裁
    結果所得之賠償，扣除訴訟或仲裁必要費用後，分別交付授
    與訴訟或仲裁實施權之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並不得請
    求報酬」，是被上訴人請求代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即如附表所
    示求償授權人受領本件訴訟所得，亦屬有理，應予准許。
　⒋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給付係依侵權行為法律
    關係為請求，並無確定期限，而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
    於105年11月7日送達（見原審重附民卷二第35頁送達證書，
    依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規定，寄存送達自寄存日起經10
    日發生效力，故於105年11月7日始生送達效力），依前揭說
    明，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自上開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同年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
    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
    與鍾瑋驛、王子元連帶給付如附表「求償授權人」欄各如「
    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錢，合計12萬5,585元，及自105年11
    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
    ，並由被上訴人代為受領，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審就上
    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
    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光釗
                              法  官 江春瑩
                              法  官 游悅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9　　日
    　　　　　　　　　　　　　書記官 王詩涵
　　　　　　　　　　　　　　　　　　　　　　　　
　　　　　　　　　　　　　
　　　　　　　　　　　　　
　　　　　　　　　　　　　
　　　　　　　　　　　　　
　　　　　　　　　　　　　
　　　　　　　　　　　　　
　　　　　　　　　　　　　
　　　　　　　　　　　　　
　　　　　　　　　　　　　
　　　　　　　　　　　　　
　　　　　　　　　　　　　
　　　　　　　　　　　　　
　　　　　　　　　　　　　
　　　　　　　　　　　　　
　　　　　　　　　　　　　
　　　　　　　　　　　　　
　　　　　　　　　　　　　
　　　　　　　　　　　　　
　　　　　　　　　　　　　
　　　　　　　　　　　　　
　　　　　　　　　　　　　
　　　　　　　　　　　　　
　　　　　　　　　　　　　
　　　　　　　　　　　　　
　　　　　　　　　　　　　
　　　　　　　　　　　　　
　　　　　　　　　　　　　
　　　　　　　　　　　　　
　　　　　　　　　　　　　
　　　　　　　　　　　　　
　　　　　　　　　　　　　
　　　　　　　　　　　　　
　　　　　　　　　　　　　
　　　　　　　　　　　　　
　　　　　　　　　　　　　
　　　　　　　　　　　　　
　　　　　　　　　　　　　
　　　　　　　　　　　　　
　　　　　　　　　　　　　
　　　　　　　　　　　　　
　　　　　　　　　　　　　
　　　　　　　　　　　　　
　　　　　　　　　　　　　
　　　　　　　　　　　　　
　　　　　　　　　　　　　
　　　　　　　　　　　　　
　　　　　　　　　　　　　
　　　　　　　　　　　　　
　　　　　　　　　　　　　
　　　　　　　　　　　　　
　　　　　　　　　　　　　
　　　　　　　　　　　　　
　　　　　　　　　　　　　
　　　　　　　　　　　　　　　

授權人姓名及求償金額
編號 求 償 授 權 人 （基金名稱／帳戶） 受損害金額 (新臺幣) 求償金額 (新臺幣) １ 陳襄蕙 1萬3,590元 638元 ２ 薛清烈 3,250元 153元 ３ 林金松 3萬2,475元 1,524元 ４ 陳峻璋 9,495元 446元 ５ 鄧新立 2萬8,780元 1,351元 ６ 朱渙鐿 162萬7,895元 7萬6,408元 ７ 楊繐慈 5,445元 256元 ８ 楊順欽 4萬9,770元 2,336元 ９ 林邱雪如 17萬3,600元 8,148元  邱啟昌 6,345元 298元  洪棖梧 5,545元 260元  李呂碧霞 6萬2,725元 2,944元  盧泰勇 1萬8,600元 873元  洪誠聰 1萬3,840元 650元  黃培書 2萬9,535元 1,386元  林嘉雄 3萬6,980元 1,736元  蘇金蓉 3萬2,830元 1,541元  徐景重 8,995元 422元  郭寬山 2萬9,085元 1,365元  白麗卿 6,300元 296元  廖偉成 8萬9,200元 4,187元  洪人忠 8,610元 404元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舊制勞工退休基金） 4萬3,445元 2,039元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第一商業銀行受託保管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101年度第1次國内全權委託富邦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7萬8,330元   3,677元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受託保管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  26萬0,920元  1萬2,247元 合          計  267萬5,585元 12萬5,585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金上易字第5號
上  訴  人  蔡世光  
訴訟代理人  黃明展律師
            張厚元律師
被  上訴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沈安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1月14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金字第2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0年9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共同被告中之一人對於第一審命其連帶給付之判決提起上訴者，倘其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且為有理由，其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被告之各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上訴之效力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其他共同被告。惟倘其抗辯無理由，上訴效力自不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其他共同被告。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與原審共同被告鍾瑋驛、王子元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5條規定，應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12萬5,585元本息，上訴人提起上訴，且其抗辯無理由（詳如後述），依上說明，其上訴之效力不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原審共同被告鍾瑋驛、王子元，爰不將鍾瑋驛、王子元列為上訴人，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鍾瑋驛因與有意協助訴外人吳清源入主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陽公司）之訴外人詹世雄達成合意，由吳清源提供資金於民國101年12月至102年2月間買進三陽公司發行總數約百分之三點五之股票3萬3,000張（仟股），以利於102年5月股東會召開前提供委託書，而趁機僱用王子元；另於101年12月25日起至102年3月7日止共44個股市營業日（下稱是段期間），以借用模式（向王子元借用其設在證券商之證券帳戶買賣三陽公司股票）、外圍模式〔邀同上訴人，及另原審共同被告林婉玉、周慧美、楊桂康、劉三寶、王淑惠、黃姵穎、莊豐富、呂淑萩、郭大智、何中儀等10人（下稱林婉玉等10人，於原審與伊達成訴訟上和解，詳後述），提供各自在證券商所設立之證券帳戶，以電話、簡訊或電子通訊軟體指示交易時間、價格、數量並回報交易結果，復承諾除股票交易所得外另給予金錢，由該等友人依指示以自有資金買賣三陽公司股票〕，買進三陽公司股票9萬9,568仟股、賣出9萬9,666仟股，連續高價委託買進、低價委託賣出三陽公司股票，造成三陽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股價並自每股17.75元上漲至每股27.5元，漲幅達百分之五四點九三，影響三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而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規定。如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均為是段期間內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善意投資人，三陽公司股票真實價格應為上開操縱行為前十日之收盤平均價17.905元，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所受損害為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價額與該股票真實價格間差額，扣除期間如有賣出所受之利益後即如附表「受損害金額」欄所示，共計267萬5,585元（下稱系爭損害），應由上訴人、鍾瑋驛、王子元，及另林婉玉等10人（下合稱鍾瑋驛集團）負連帶賠償之責，然其中林婉玉等10人已與伊達成訴訟上和解，依民法第280條前段規定，伊就林婉玉等10人因和解免除之本金總計為205萬8,140元（計算式：2,675,585元÷13×10＝2,058,140元），則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應分擔之本金各為20萬5,815元〔計算式：（2,675,585元－2,058,140元）÷3＝205,815元〕，是伊僅請求如附表所示「求償金額」欄所示12萬5,585元本息，並未逾上訴人應分擔之數額等語。爰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連帶給付12萬5,58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翌日即105年11月8日（見原審附民卷二第35頁）起至清償日止，加計週年利率百分之五之利息，並由伊代為受領。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伊自100年起購買三陽公司股票，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係依據相關訊息及鍾瑋驛之推薦，乃自主投資交易，無刻意抬高買價情事。伊未受鍾瑋驛指示交易三陽公司股票，亦無收受鍾瑋驛之報酬，更無以「外圍模式」參與犯罪行為，鍾瑋驛於刑事案件之陳述及證詞均無法證明伊等間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縱有通聯紀錄亦不能認定伊係依鍾瑋驛指示下單並於成交後回報交易結果，且伊於是段期間亦有十數日未與鍾瑋驛有通聯記錄而自行下單購買三陽公司股票。至鍾瑋驛依購買金額計算百分之七報酬給伊，乃伊代鍾瑋驛購買偉盟工業有限公司（下稱偉盟公司）股票之報酬，嗣因伊代買偉盟公司股票虧損，鍾瑋驛另同意報三陽公司股票給伊，讓伊投資獲利；伊不認識林婉玉等10人，亦不知悉鍾瑋驛背後有金主甚或掌握大量交易帳戶，更無法窺得鍾瑋驛有操作股價之意。縱認伊有參與操控三陽公司股價之行為，然被上訴人主張之系爭損害，已由林婉玉等10人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而清償，系爭損害已獲填補，債務全部消滅，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之清償範圍內亦免除清償責任，被上訴人不得再向伊請求等語置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72、73、107、125頁）：
  ㈠鍾瑋驛因與有意協助吳清源入主三陽公司之詹世雄達成合意，由吳清源提供資金於101年12月至102年2月間買進三陽公司發行總數約百分之三點五之股票3萬3,000張（仟股），以利於102年5月股東會召開前提供委託書，而趁機僱用王子元，另於101年12月25日起至102年3月7日止共44個股市營業日，以借用模式（向王子元借用其設在證券商之證券帳戶買賣三陽公司股票）、外圍模式（邀同林婉玉等10人提供各自在證券商所設立之證券帳戶，以電話、簡訊或電子通訊軟體指示交易時間、價格、數量並回報交易結果，復承諾除股票交易所得外另給予金錢，由該等友人依指示以自有資金買賣三陽公司股票），買進三陽公司股票9萬9,568仟股、賣出9萬9,666仟股，連續高價委託買進、低價委託賣出三陽公司股票，造成三陽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股價並自每股17.75元上漲至每股27.5元，漲幅達百分之五四點九三，影響三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上訴人、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均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規定，經原法院刑事庭以105年度金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依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高買低賣證券罪判處有罪，嗣經上訴人與鍾瑋驛提起上訴，亦經本院109年度金上訴字第11號判決上訴駁回（下稱系爭刑案）。
　㈡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均為是段期間內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善意投資人；該附表之所受損害計算式正確（即各別於是段期間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時間、價格、數量，與每股17.905元間價差，並扣除是段期間內賣出所獲利益數額）。
四、兩造爭執事項：
    被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連帶給付如附表「求償金額」欄所示12萬5,585元本息，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及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定有明文。復按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有下列各款之行為：四、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而有影響市場價格或市場秩序之虞。五、意圖造成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活絡之表象，自行或以他人名義，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第3項亦有規定。而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則針對違反同法第155條第1項之情事，依犯罪所得而定有罰則。又觀諸證交法第1條規定：「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特制定本法」，可知證交法之規定除為發展及保護國家經濟，本兼有保護投資人之目的，且衡諸前開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第2項之禁止操縱股價行為之立法，除在於確保交易的公平誠信，維護證券市場的健全發展外，更在於填補個別投資人之損失，足徵證交法第155條之規定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又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共同侵權行為，係指數人共同不法對於同一之損害，與以條件或原因之行為。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上訴人主張鍾瑋驛因與有意協助吳清源入主三陽公司之詹世雄達成合意，由吳清源提供資金於101年12月至102年2月間買進三陽公司發行總數約百分之三點五之股票3萬3,000張（仟股），以利於102年5月股東會召開前提供委託書，而趁機僱用王子元，另於101年12月25日起至102年3月7日止共44個股市營業日，以借用模式、外圍模式由王子元及林婉玉等10人，連續高價委託買進、低價委託賣出三陽公司股票，造成三陽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股價並自每股17.75元上漲至每股27.5元，漲幅達百分之五四點九三，影響三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而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規定，致於是段期間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善意投資人即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受有系爭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規定，由鍾瑋驛集團負連帶賠償之責等語，業據原判決認定尚可採信，而林婉玉等10人業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鍾瑋驛、王子元均經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以一造辯論為判決，亦均未對原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是以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於101年12月間起至102年3月7日止，共同以前述方式操縱股價，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等情，為原判決確定之事實。
　⒊至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亦為鍾瑋驛集團成員之一，於是段期間參與前述外圍模式之操縱三陽公司股票股價行為，影響三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而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等語，業據提出證人徐珮棻103年8月22日調查筆錄、鍾瑋驛103年8月22日調查筆錄、104年8月21日檢察官訊問筆錄、鍾瑋驛手機門號0000000000電話往來資料整理、檢舉人提供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等件（見原審卷二第49至117頁），然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
　⑴上訴人於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為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延平分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復興分公司帳號9A9Z-0000000號、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分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大眾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現台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大安分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帳號918X-0000000號帳戶（見原審重附民卷一第38頁），為其所不爭。則依證人徐珮棻於系爭刑案調查中證述：「……我於101年10月間進入群益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擔任營業員，負責接受證券客戶下單買賣股票事宜，至102年9月底離職……我認識何中儀、『蔡世光』、楊桂山、黃姵穎、王淑惠，他們都是我在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任職營業員時的客戶……我印象中何中儀、『蔡世光』、楊桂山、黃姵穎、王淑惠等人應該是由朋友輾轉介紹的，所以才會找我經手在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開立證券帳戶……我印象中101年間何中儀、『蔡世光』、楊桂山、黃姵穎、王淑惠等人證券帳戶有某些時間密集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我是在101年10月間已經進入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任職期間，有次參加一個男性友人Barnie……聚會認識鍾瑋驛，我當時有告訴鍾瑋驛我正在群益證券工作，鍾瑋驛表示他也有涉獵股票投資市場，他並和我交換電話且告訴我日後會介紹客戶來開戶，幫我衝業績……後來鍾瑋驛也真的介紹何中儀、『蔡世光』、楊桂山到我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開立證券帳戶。」等語（見原審卷二第49至58頁），可知徐珮棻於101年10月間經友人介紹認識鍾瑋驛，鍾瑋驛嗣後即介紹上訴人及何中儀等人至其任職之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開立證券帳戶等情。
　⑵再依鍾瑋驛於系爭刑案調查中陳述：「（問：你前稱透過買賣三陽公司股票套利，緣起為何?）答：……我記得總共分2批買進三陽公司股票，第一批是在101年12月底到102年1月底，買足2萬張股票後，黃民芳通知我吳清源希望我再幫忙買1萬2000張三陽公司股票……（問：你於101年12月底至102年1月底，第一批買進三陽公司股票，除依吳清源、詹世雄要求買進2萬張三陽公司股票外，有無設法從中套利？方式為何？）答：……另外像我第一批購買三陽公司股票實得的報酬是10%，所以我會透過一些外圍人士幫我買股票，並支付他們4%至7%不等的報酬，這部分我可以賺到報酬的利差，也不用負擔股票損益及利息成本，外圍人士就包括王福祺、何中儀、『蔡世光』、莊豐富、呂淑荻、楊桂山、黃姵穎、周慧美、林婉玉、劉三寶、蘇介人、吳憶彤、王子元、簡怡青、吳仲凡、郭大智、王曉蕾、王淑惠等人……（問：你的外圍友人王福祺、何中儀、蔡世光……等人支領你股款4%至7%不等的報酬，你如何知悉渠等下單買進數量？）答：我有需要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時，我會聯繫我的外圍友人王福祺、何中儀、『蔡世光』……等人，告知他們需要買賣的張數、價位、買賣方式……其中購買的部分必須回報，所以他們當天購買股票後，就要告訴我他們買進三陽公司股票的券商、帳號、張數、價位即可，告知方式可用電子郵件、Skype、微信、Line、電話，不拘形式，這樣我才可以向黃川睿回報……我確實有直接支付外圍友人王福祺、何中儀、『蔡世光』……等人4%至7%購入股票底價的報酬。」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5至67、86頁）；及於偵查中證述：「（問：你跟蔡世光是什麼關係？）答：朋友……（問：他買的時候有沒有跟你說？）答：有，因為我有付他保證金及費用……（問：你之前說蔡世光是你外圍友人，有配合你在指定時間不得賣出，有支付費用下單鎖股票?）答：在我的認知這就是金主，我們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去鎖而已。（問：依照他跟你的電話通聯，顯示盤中在你打電話給他之後他就下單，表示他是依照你的指示下單，有無意見？）沒有意見。（問：數量、價格都是你決定的……?）答：……這要看他有沒有用這個錢，認不認同願不願意承做這件事……（問：他成交之後要不要跟你回報？）答：需要，因為我把他當金主他需要跟我回報，不然我不會支付他費用，我們有時候因為這樣的事情會有爭執……（問：蔡世光的帳號有出現在你掌握的帳戶一覽表中，有無意見？）答：沒有意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92至93頁），佐以檢舉人提供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亦列有上訴人帳戶乙節（見原審卷二第117頁），可知鍾瑋驛於是段期間依吳清源、詹世雄要求買進三陽公司股票實得之報酬為百分之十，鍾瑋驛即透過外圍人士幫忙買股票，並支付渠等百分之四至七不等之報酬，外圍人士即包括上訴人，方式為鍾瑋驛需要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時，會聯繫上訴人等外圍人士，告知需要買賣的張數、價位、買賣方式，購買部分必須回報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券商、帳號、張數、價位，告知方式可用電子郵件、電話等不拘形式，再由鍾瑋驛支付上訴人等外圍人士百分之四至七不等之購入股票底價報酬，若成交後未回報，鍾瑋驛則不會給付上開報酬，且上訴人之帳戶亦列於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清單中等情。
　⑶又互核鍾瑋驛手機門號0000000000電話往來資料整理（見原審卷二第99至109頁）及三陽公司股票交易光碟內所附投資人委託－成交對應表（SRB680報表，見系爭刑案電子卷證：臺北地檢署104年度偵字第10577號卷三第150至155頁；原法院105年度金訴字第1號交易明細卷二第31、32、47、50、53、55、81、82、83、88、103、104、129、130、131、144、169、278、289、303、304頁，交易明細卷三第67、94、95、96頁），可知於是段期間內，分別於如下所示日期及時間，上訴人配偶陳興蒂所有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鍾瑋驛所持用上開門號行動電話進行如下通訊聯絡：①102年1月2日4次（12時2分、7分、19分、22分）、②7日4次（10時28分、32分、12時41分、13時3分）、③8日2次（9時56分、12時18分）、④15日2次（13時24分、27分）、⑤16日1次（11時7分）、⑥18日7次（12時35分、36分、55分、13時、13時5分、7分、9分）、⑦23日2次（9時16分、30分）、⑧24日2次（9時12分、10時29分）、⑨28日1次（10時）、⑩2月5日2次（9時28分、14時46分）、⑪19日2次（10時37分、40分）、⑫20日1次（11時40分）；而上訴人旋於雙方電話聯繫後買進或賣出三陽公司股票如下（不計下單後取消部分，見原法院105年度金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整理之通聯時間及委託交易時間、股數附表即原審卷二第111至114頁）：①102年1月2日12時2分、3分、7分、9分、11分共賣出75仟股，再於12時21分、23至28分連續14次共買入70仟股，②102年1月7日10時22分、35分共賣出90仟股，12時42分、13時4分、6分、7分共買入50仟股，③102年1月8日9時59分、12時17分、20分4度共賣出40仟股，④102年1月15日11時37分、13時27分共買進40仟股，⑤102年1月16日11時10分買進10仟股，11分賣出30仟股，⑥102年1月18日12時56分、13時1分共賣出60仟股，13時6分、8分、10分共買進60仟股，⑦102年1月23日9時16分、23分共買進150仟股，⑧102年1月24日9時13分買進100仟股，⑨102年1月28日10時3分買進50仟股，⑩102年2月5日9時30分買進70仟股，13時29分賣出770仟股，⑪102年2月19日10時38分、40分共賣出60仟股，⑫102年2月20日11時36分、40分、44分、47分、53分、54分共賣出115仟股等情，則依上開上訴人買賣三陽公司股票與鍾瑋驛電話通聯之時點觀之，足見兩者間確具密接性，而上訴人配偶陳興蒂非交易之人，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利用陳興蒂之上開手機門號與鍾瑋驛為前揭通訊聯絡乙節亦不爭執。
　⑷綜上各情，可知上訴人係經鍾瑋驛介紹始至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開設證券帳戶，該帳戶於101年間有某些時點密集買賣三陽公司股票；又鍾瑋驛於是段期間係依吳清源、詹世雄要求買進三陽公司股票，遂透過包括上訴人之外圍友人幫忙購買，方式為鍾瑋驛需要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時，會聯繫上訴人等外圍友人，以電子郵件、電話等不拘形式，告知需要買賣的張數、價位、買賣方式，購買部分則必須回報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券商、帳號、張數、價位，再由鍾瑋驛支付上訴人等外圍友人百分之四至七不等之購入股票底價報酬，若成交後未回報，鍾瑋驛則不會給付上開報酬，上訴人帳戶亦列於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清單中，且上訴人於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所持用其配偶之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鍾瑋驛所持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通聯之時點亦具密接性等情，足徵上訴人明知鍾瑋驛係以前述方式操作三陽公司股價，始以其配偶之行動電話與鍾瑋驛之行動電話相互聯繫，並依鍾瑋驛具體交易指示，以上訴人自有資金下單買賣三陽公司股票，嗣上訴人回報鍾瑋驛買進股票之券商、帳號、張數、價位等交易訊息後，再由鍾瑋驛支付上訴人百分之四至七不等之購入股票底價報酬；又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於是段期間係共同以前述方式操縱股價，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等節，已如前述，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亦為鍾瑋驛集團成員之一，於是段期間參與前述外圍模式之操縱三陽公司股票股價行為，影響三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且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係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等語，堪以採信；而系爭刑案之本院109年度金上訴字第11號判決亦同此認定。依上說明，被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及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對於是段期間善意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投資人所受損害，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
　⒋上訴人雖抗辯：伊於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係自主投資，未受鍾瑋驛指示以外圍模式交易三陽公司股票，亦無收受鍾瑋驛之報酬，至鍾瑋驛依購買金額計算百分之七報酬給伊，乃伊代鍾瑋驛購買偉盟公司股票之報酬，並以伊與鍾瑋驛之101年11月5日至101年11月21日WhatsApp對話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139至142頁）。查上訴人係於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所持用其配偶之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鍾瑋驛所持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通聯之時點亦具密接性，足見鍾瑋驛係以其行動電話與上訴人所持其配偶之行動電話相互聯繫，上訴人並依鍾瑋驛具體交易指示，以其自有資金下單買賣三陽公司股票等情，已如前述，故上訴人所提與鍾瑋驛之上開WhatsApp對話譯文，非在是段期間內之通訊聯絡，不足為其有利之認定。
　⒌上訴人再抗辯：鍾瑋驛於系爭刑案調查中之陳述及偵查中之證詞均無法證明伊等間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鍾瑋驛於系爭刑案審理中已就此加以解釋，且伊於是段期間亦有十數日未與鍾瑋驛有通聯記錄而自行下單購買三陽公司股票；伊不認識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亦不知悉鍾瑋驛背後有金主甚或掌握大量交易帳戶，更無法窺得鍾瑋驛有操作股價之意云云。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對於被害人所受損害，所以應負連帶賠償者，係因數人之行為共同構成違法行為之原因或條件，因而發生同一損害，具有行為關連共同性之故。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雖非全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在主觀上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即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658號裁判意旨參照），是共同侵權行為人之一各別與其他侵權行為人有意思聯絡，在客觀上其他侵權行為人間雖無意思聯絡，惟各別為不法行為係基於與同一人意思聯絡，且均為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屬共同侵權行為，是共同侵權行為責任之成立，並無以知悉他人侵權行為全部及行為人彼此間均相互認識為必要。查，鍾瑋驛於調查及偵查中之證述，佐以前揭證人徐珮棻之證述、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清單、上訴人持用其配偶上開門號行動電話與鍾瑋驛所持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通聯記錄及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成交對應表等件，足徵上訴人亦為鍾瑋驛集團成員之一，於是段期間參與前述外圍模式之操縱三陽公司股票股價行為等情，已如前述，是鍾瑋驛於系爭刑案審理中108年7月30日陳述上訴人未參與外圍模式操作、亦未給予上訴人保證金跟費用等語（見原法院105年度金訴字第1號刑事卷三第126頁），顯與事實不符，無非事後迴護上訴人之詞，不足採信。又依鍾瑋驛上開於調查中及偵查中陳述可知，若參與外圍模式之友人「未回報」三陽公司股票之成交訊息，鍾瑋驛則不會給付其等報酬，即上訴人於是段期間下單購買三陽公司股票而未回報之行為，僅係無法獲取鍾瑋驛給付之報酬，並無礙其參與外圍模式操作之行為，且此行為乃本件損害所生之共同原因，依上說明，應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再者，鍾瑋驛集團成員係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且鍾瑋驛與成員間就該不法行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系爭刑案之上開本院判決亦同此認定等情，已如前述，況依上說明，共同侵權行為責任之成立並無以知悉他人不法行為全部及行為人彼此間均相互認識為必要，僅共同侵權行為人不法行為均為損害發生之共同原因即足，是上訴人抗辯伊不認識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亦不知悉鍾瑋驛背後有金主甚或掌握大量交易帳戶，更無法窺得鍾瑋驛有操作股價之意云云，洵非可採。
　㈡損害賠償金額之認定：
　⒈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216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證交法第155條就民事責任之損害賠償範圍並無明文規定，惟其性質上與侵權行為之賠償請求權類似，自應依侵權行為所定損害賠償方法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至於操縱股價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計算方法，學說見解認為考量證券市場之特質，應可參考證交法第157條之1所定有關內線交易損害賠償之計算方法（賴英照著，證券交易法逐條釋義第四冊，第504頁）。即內線交易案件上損害之計算方法係以重大消息進入市場後一定期間之平均價格，擬制作為市場具有完全資訊時，該股票應有之「真實價格」，真實價格與買價或賣價間之差額即為投資人所受損害，是參考內線交易案件損害計算之方法，並考量操縱行為前之股價，尚未受人為操縱所影響，應為較客觀公正之價格，被上訴人主張以上訴人操縱行為開始「前」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為計算基礎，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於是段期間內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善意投資人，三陽公司股票真實價格應為上開操縱行為前十日之收盤平均價17.905元，是上開授權人所受損害為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價額與該股票真實價格間差額，扣除期間如有賣出所受之利益後即系爭損害等情，業據提出上開授權人是段期間三陽公司股票交易資料、計算明細等件為據（見原審重附民卷一第69至285頁），尚屬合理，且為上訴人所不爭，是被上訴人主張為可採信。
　⒉上訴人抗辯系爭損害已經林婉玉等10人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而清償，系爭損害已獲填補，債務全部消滅，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之清償範圍內亦免除清償責任，被上訴人不得再向伊請求等語。查：
　⑴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其責任，民法第276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債務人應分擔部分之免除，仍可發生絕對之效力，亦即債權人與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成立和解，如無消滅其他債務人連帶賠償債務之意思，而其同意債務人賠償金額如超過依法應分擔額（同法第280條）者，債權人就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並無作何免除，對他債務人而言，固僅生相對之效力，但其同意賠償金額如低於依法應分擔額時，該差額部分，即因債權人對其應分擔部分之免除而發生絕對效力（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9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原起訴請求上訴人、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共13人應連帶給付系爭損害即267萬5,585元本息，是每人分擔額為20萬5,814元（計算式：2,675,585元÷13人＝205,814元）。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30日與林婉玉等7人達成訴訟上和解（即第一次和解），依該和解筆錄記載：「和解成立內容：一、被告（即林婉玉等7人）願連帶給付原告（即被上訴人）新台幣（下同）貳佰伍拾伍萬元。二、前開給付原告願於被告所涉刑事案件……確定之日起一年內，就上開刑事案件向檢察官聲請自被告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聲請發還取償……三、被告王淑惠已提供參拾陸萬肆仟貳佰玖拾元，被告周慧美、林婉玉、莊豐富、呂淑萩、何中儀、楊桂康已各提供參拾陸萬肆仟貳佰捌拾伍元，均存入原告設在國泰世華銀行館前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作為擔保金』，如原告至113年7月31日就第一項所示金額仍無法依前項約定足額受償時，願由原告自翌日起逕自『該擔保金』取償補足……」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23至425頁）。嗣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10日減縮訴之聲明為：「壹、被告鍾瑋驛、王子元、郭大智、劉三寶、蔡世光及黃姵穎等6人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訴訟實施權授與人陳襄蕙等25人共新台幣125,585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91頁）。又劉三寶、黃姵穎、郭大智（下稱劉三寶等3人）於同年10月19日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即第二次和解），依該和解筆錄記載：「和解成立內容：一、被告劉三寶、黃姵穎、郭大智願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壹拾伍萬零柒佰參拾陸元。二、前開給付原告願於被告所涉刑事案件……確定之日起一年內，就上開刑事案件向檢察官聲請自被告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聲請發還取償……三、被告劉三寶、黃姵穎、郭大智已提供壹拾伍萬零柒佰參拾陸元，存入原告設在國泰世華銀行館前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作為擔保金』，如原告至113年7月31日就第一項所示金額仍無法依前項約定足額受償時，願由原告自翌日起逕自『該擔保金』取償補足……」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4頁）。
　⑵基上，可知第一次和解約定林婉玉等7人願連帶給付被上訴人255萬元、第二次和解約定劉三寶等3人願連帶給付被上訴人15萬0,736元，其給付方式係由被上訴人於系爭刑案判決確定後1年內，向檢察官聲請自林婉玉等7人、劉三寶等3人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聲請發還取償，並由林婉玉等7人、劉三寶等3人分別存入如上開第一次、第二次和解筆錄第二項所示金額至被上訴人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作為擔保金」，如被上訴人無法自上開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足額受償，不足額部分始由被上訴人自翌日起逕自該擔保金取償補足，且上開和解筆錄均未有任何免除上訴人及鍾瑋驛、王子元連帶債務之記載等情，足徵被上訴人主張林婉玉等7人、劉三寶等3人依第一次、第二次和解筆錄第二項所匯至其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之金額，係作為擔保金，須待被上訴人至113年7月31日就林婉玉等7人、劉三寶等3人上開和解金額，仍無法自渠等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聲請發還取償，被上訴人始得自該擔保金取償補足，是其尚未受償，且其並未免除上訴人及鍾瑋驛、王子元本件連帶債務等語，堪以採憑。又上訴人及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就系爭損害每人分擔額為20萬5,814元，已如前述，被上訴人與林婉玉等10人達成和解，合計系爭損害分擔額本金總計為205萬8,140元（計算式：20萬5,814元×10＝2,058,140元），依上說明，被上訴人並未免除上訴人、鍾瑋驛、王子元各應分擔之本金20萬5,814元，則被上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上訴人、鍾瑋驛、王子元等3人連帶給付12萬5,585元本息，並未超過各自應分擔之金額，於法即屬有據，應予准許。從而，上訴人抗辯系爭損害已經林婉玉等10人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而清償，債務全部消滅，伊於林婉玉等10人清償範圍內亦免除清償責任云云，洵無足取。
　⒊再按投保法第33條規定：「保護機構應將第28條訴訟或仲裁結果所得之賠償，扣除訴訟或仲裁必要費用後，分別交付授與訴訟或仲裁實施權之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並不得請求報酬」，是被上訴人請求代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即如附表所示求償授權人受領本件訴訟所得，亦屬有理，應予准許。
　⒋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給付係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為請求，並無確定期限，而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05年11月7日送達（見原審重附民卷二第35頁送達證書，依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規定，寄存送達自寄存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故於105年11月7日始生送達效力），依前揭說明，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自上開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同年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連帶給付如附表「求償授權人」欄各如「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錢，合計12萬5,585元，及自105年11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並由被上訴人代為受領，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光釗
                              法  官 江春瑩
                              法  官 游悅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9　　日
    　　　　　　　　　　　　　書記官 王詩涵
　　　　　　　　　　　　　　　　　　　　　　　　
　　　　　　　　　　　　　
　　　　　　　　　　　　　
　　　　　　　　　　　　　
　　　　　　　　　　　　　
　　　　　　　　　　　　　
　　　　　　　　　　　　　
　　　　　　　　　　　　　
　　　　　　　　　　　　　
　　　　　　　　　　　　　
　　　　　　　　　　　　　
　　　　　　　　　　　　　
　　　　　　　　　　　　　
　　　　　　　　　　　　　
　　　　　　　　　　　　　
　　　　　　　　　　　　　
　　　　　　　　　　　　　
　　　　　　　　　　　　　
　　　　　　　　　　　　　
　　　　　　　　　　　　　
　　　　　　　　　　　　　
　　　　　　　　　　　　　
　　　　　　　　　　　　　
　　　　　　　　　　　　　
　　　　　　　　　　　　　
　　　　　　　　　　　　　
　　　　　　　　　　　　　
　　　　　　　　　　　　　
　　　　　　　　　　　　　
　　　　　　　　　　　　　
　　　　　　　　　　　　　
　　　　　　　　　　　　　
　　　　　　　　　　　　　
　　　　　　　　　　　　　
　　　　　　　　　　　　　
　　　　　　　　　　　　　
　　　　　　　　　　　　　
　　　　　　　　　　　　　
　　　　　　　　　　　　　
　　　　　　　　　　　　　
　　　　　　　　　　　　　
　　　　　　　　　　　　　
　　　　　　　　　　　　　
　　　　　　　　　　　　　
　　　　　　　　　　　　　
　　　　　　　　　　　　　
　　　　　　　　　　　　　
　　　　　　　　　　　　　
　　　　　　　　　　　　　
　　　　　　　　　　　　　
　　　　　　　　　　　　　
　　　　　　　　　　　　　
　　　　　　　　　　　　　
　　　　　　　　　　　　　
　　　　　　　　　　　　　　　


授權人姓名及求償金額
		編號

		求 償 授 權 人
（基金名稱／帳戶）

		受損害金額
(新臺幣)

		求償金額
(新臺幣)



		１

		陳襄蕙

		1萬3,590元

		638元



		２

		薛清烈

		3,250元

		153元



		３

		林金松

		3萬2,475元

		1,524元



		４

		陳峻璋

		9,495元

		446元



		５

		鄧新立

		2萬8,780元

		1,351元



		６

		朱渙鐿

		162萬7,895元

		7萬6,408元



		７

		楊繐慈

		5,445元

		256元



		８

		楊順欽

		4萬9,770元

		2,336元



		９

		林邱雪如

		17萬3,600元

		8,148元



		

		邱啟昌

		6,345元

		298元



		

		洪棖梧

		5,545元

		260元



		

		李呂碧霞

		6萬2,725元

		2,944元



		

		盧泰勇

		1萬8,600元

		873元



		

		洪誠聰

		1萬3,840元

		650元



		

		黃培書

		2萬9,535元

		1,386元



		

		林嘉雄

		3萬6,980元

		1,736元



		

		蘇金蓉

		3萬2,830元

		1,541元



		

		徐景重

		8,995元

		422元



		

		郭寬山

		2萬9,085元

		1,365元



		

		白麗卿

		6,300元

		296元



		

		廖偉成

		8萬9,200元

		4,187元



		

		洪人忠

		8,610元

		404元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舊制勞工退休基金）

		4萬3,445元

		2,039元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第一商業銀行受託保管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101年度第1次國内全權委託富邦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7萬8,330元

		



3,677元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受託保管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

		

26萬0,920元

		

1萬2,247元



		合          計

		


		267萬5,585元

		12萬5,585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金上易字第5號
上  訴  人  蔡世光  
訴訟代理人  黃明展律師
            張厚元律師
被  上訴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沈安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0年1月14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金字第2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0年9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共同被告中之一人對於第一審命其連帶給付之判決提起上訴者，倘其提出非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且為有理由，其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被告之各人即屬必須合一確定，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上訴之效力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其他共同被告。惟倘其抗辯無理由，上訴效力自不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其他共同被告。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與原審共同被告鍾瑋驛、王子元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5條規定，應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12萬5,585元本息，上訴人提起上訴，且其抗辯無理由（詳如後述），依上說明，其上訴之效力不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原審共同被告鍾瑋驛、王子元，爰不將鍾瑋驛、王子元列為上訴人，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鍾瑋驛因與有意協助訴外人吳清源入主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三陽公司）之訴外人詹世雄達成合意，由吳清源提供資金於民國101年12月至102年2月間買進三陽公司發行總數約百分之三點五之股票3萬3,000張（仟股），以利於102年5月股東會召開前提供委託書，而趁機僱用王子元；另於101年12月25日起至102年3月7日止共44個股市營業日（下稱是段期間），以借用模式（向王子元借用其設在證券商之證券帳戶買賣三陽公司股票）、外圍模式〔邀同上訴人，及另原審共同被告林婉玉、周慧美、楊桂康、劉三寶、王淑惠、黃姵穎、莊豐富、呂淑萩、郭大智、何中儀等10人（下稱林婉玉等10人，於原審與伊達成訴訟上和解，詳後述），提供各自在證券商所設立之證券帳戶，以電話、簡訊或電子通訊軟體指示交易時間、價格、數量並回報交易結果，復承諾除股票交易所得外另給予金錢，由該等友人依指示以自有資金買賣三陽公司股票〕，買進三陽公司股票9萬9,568仟股、賣出9萬9,666仟股，連續高價委託買進、低價委託賣出三陽公司股票，造成三陽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股價並自每股17.75元上漲至每股27.5元，漲幅達百分之五四點九三，影響三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而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規定。如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均為是段期間內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善意投資人，三陽公司股票真實價格應為上開操縱行為前十日之收盤平均價17.905元，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所受損害為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價額與該股票真實價格間差額，扣除期間如有賣出所受之利益後即如附表「受損害金額」欄所示，共計267萬5,585元（下稱系爭損害），應由上訴人、鍾瑋驛、王子元，及另林婉玉等10人（下合稱鍾瑋驛集團）負連帶賠償之責，然其中林婉玉等10人已與伊達成訴訟上和解，依民法第280條前段規定，伊就林婉玉等10人因和解免除之本金總計為205萬8,140元（計算式：2,675,585元÷13×10＝2,058,140元），則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應分擔之本金各為20萬5,815元〔計算式：（2,675,585元－2,058,140元）÷3＝205,815元〕，是伊僅請求如附表所示「求償金額」欄所示12萬5,585元本息，並未逾上訴人應分擔之數額等語。爰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連帶給付12萬5,58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翌日即105年11月8日（見原審附民卷二第35頁）起至清償日止，加計週年利率百分之五之利息，並由伊代為受領。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伊自100年起購買三陽公司股票，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係依據相關訊息及鍾瑋驛之推薦，乃自主投資交易，無刻意抬高買價情事。伊未受鍾瑋驛指示交易三陽公司股票，亦無收受鍾瑋驛之報酬，更無以「外圍模式」參與犯罪行為，鍾瑋驛於刑事案件之陳述及證詞均無法證明伊等間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縱有通聯紀錄亦不能認定伊係依鍾瑋驛指示下單並於成交後回報交易結果，且伊於是段期間亦有十數日未與鍾瑋驛有通聯記錄而自行下單購買三陽公司股票。至鍾瑋驛依購買金額計算百分之七報酬給伊，乃伊代鍾瑋驛購買偉盟工業有限公司（下稱偉盟公司）股票之報酬，嗣因伊代買偉盟公司股票虧損，鍾瑋驛另同意報三陽公司股票給伊，讓伊投資獲利；伊不認識林婉玉等10人，亦不知悉鍾瑋驛背後有金主甚或掌握大量交易帳戶，更無法窺得鍾瑋驛有操作股價之意。縱認伊有參與操控三陽公司股價之行為，然被上訴人主張之系爭損害，已由林婉玉等10人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而清償，系爭損害已獲填補，債務全部消滅，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之清償範圍內亦免除清償責任，被上訴人不得再向伊請求等語置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72、73、107、125頁）：
  ㈠鍾瑋驛因與有意協助吳清源入主三陽公司之詹世雄達成合意，由吳清源提供資金於101年12月至102年2月間買進三陽公司發行總數約百分之三點五之股票3萬3,000張（仟股），以利於102年5月股東會召開前提供委託書，而趁機僱用王子元，另於101年12月25日起至102年3月7日止共44個股市營業日，以借用模式（向王子元借用其設在證券商之證券帳戶買賣三陽公司股票）、外圍模式（邀同林婉玉等10人提供各自在證券商所設立之證券帳戶，以電話、簡訊或電子通訊軟體指示交易時間、價格、數量並回報交易結果，復承諾除股票交易所得外另給予金錢，由該等友人依指示以自有資金買賣三陽公司股票），買進三陽公司股票9萬9,568仟股、賣出9萬9,666仟股，連續高價委託買進、低價委託賣出三陽公司股票，造成三陽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股價並自每股17.75元上漲至每股27.5元，漲幅達百分之五四點九三，影響三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上訴人、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均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規定，經原法院刑事庭以105年度金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依同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高買低賣證券罪判處有罪，嗣經上訴人與鍾瑋驛提起上訴，亦經本院109年度金上訴字第11號判決上訴駁回（下稱系爭刑案）。
　㈡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均為是段期間內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善意投資人；該附表之所受損害計算式正確（即各別於是段期間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時間、價格、數量，與每股17.905元間價差，並扣除是段期間內賣出所獲利益數額）。
四、兩造爭執事項：
    被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連帶給付如附表「求償金額」欄所示12萬5,585元本息，有無理由？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及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定有明文。復按對於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之有價證券，不得有下列各款之行為：四、意圖抬高或壓低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之交易價格，自行或以他人名義，對該有價證券，連續以高價買入或以低價賣出，而有影響市場價格或市場秩序之虞。五、意圖造成集中交易市場某種有價證券交易活絡之表象，自行或以他人名義，連續委託買賣或申報買賣而相對成交。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第3項亦有規定。而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則針對違反同法第155條第1項之情事，依犯罪所得而定有罰則。又觀諸證交法第1條規定：「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特制定本法」，可知證交法之規定除為發展及保護國家經濟，本兼有保護投資人之目的，且衡諸前開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款、第5款、第2項之禁止操縱股價行為之立法，除在於確保交易的公平誠信，維護證券市場的健全發展外，更在於填補個別投資人之損失，足徵證交法第155條之規定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又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共同侵權行為，係指數人共同不法對於同一之損害，與以條件或原因之行為。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之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者，仍不失為共同侵權行為人，而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78年度台上字第247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上訴人主張鍾瑋驛因與有意協助吳清源入主三陽公司之詹世雄達成合意，由吳清源提供資金於101年12月至102年2月間買進三陽公司發行總數約百分之三點五之股票3萬3,000張（仟股），以利於102年5月股東會召開前提供委託書，而趁機僱用王子元，另於101年12月25日起至102年3月7日止共44個股市營業日，以借用模式、外圍模式由王子元及林婉玉等10人，連續高價委託買進、低價委託賣出三陽公司股票，造成三陽公司股票交易活絡之假象，股價並自每股17.75元上漲至每股27.5元，漲幅達百分之五四點九三，影響三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而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之規定，致於是段期間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善意投資人即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受有系爭損害，應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規定，由鍾瑋驛集團負連帶賠償之責等語，業據原判決認定尚可採信，而林婉玉等10人業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鍾瑋驛、王子元均經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以一造辯論為判決，亦均未對原判決不服，提起上訴，是以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於101年12月間起至102年3月7日止，共同以前述方式操縱股價，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等情，為原判決確定之事實。
　⒊至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亦為鍾瑋驛集團成員之一，於是段期間參與前述外圍模式之操縱三陽公司股票股價行為，影響三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而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等語，業據提出證人徐珮棻103年8月22日調查筆錄、鍾瑋驛103年8月22日調查筆錄、104年8月21日檢察官訊問筆錄、鍾瑋驛手機門號0000000000電話往來資料整理、檢舉人提供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等件（見原審卷二第49至117頁），然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查：
　⑴上訴人於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為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延平分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復興分公司帳號9A9Z-0000000號、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分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大眾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現台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大安分公司帳號0000-0000000號、群益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帳號918X-0000000號帳戶（見原審重附民卷一第38頁），為其所不爭。則依證人徐珮棻於系爭刑案調查中證述：「……我於101年10月間進入群益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擔任營業員，負責接受證券客戶下單買賣股票事宜，至102年9月底離職……我認識何中儀、『蔡世光』、楊桂山、黃姵穎、王淑惠，他們都是我在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任職營業員時的客戶……我印象中何中儀、『蔡世光』、楊桂山、黃姵穎、王淑惠等人應該是由朋友輾轉介紹的，所以才會找我經手在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開立證券帳戶……我印象中101年間何中儀、『蔡世光』、楊桂山、黃姵穎、王淑惠等人證券帳戶有某些時間密集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我是在101年10月間已經進入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任職期間，有次參加一個男性友人Barnie……聚會認識鍾瑋驛，我當時有告訴鍾瑋驛我正在群益證券工作，鍾瑋驛表示他也有涉獵股票投資市場，他並和我交換電話且告訴我日後會介紹客戶來開戶，幫我衝業績……後來鍾瑋驛也真的介紹何中儀、『蔡世光』、楊桂山到我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開立證券帳戶。」等語（見原審卷二第49至58頁），可知徐珮棻於101年10月間經友人介紹認識鍾瑋驛，鍾瑋驛嗣後即介紹上訴人及何中儀等人至其任職之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開立證券帳戶等情。
　⑵再依鍾瑋驛於系爭刑案調查中陳述：「（問：你前稱透過買賣三陽公司股票套利，緣起為何?）答：……我記得總共分2批買進三陽公司股票，第一批是在101年12月底到102年1月底，買足2萬張股票後，黃民芳通知我吳清源希望我再幫忙買1萬2000張三陽公司股票……（問：你於101年12月底至102年1月底，第一批買進三陽公司股票，除依吳清源、詹世雄要求買進2萬張三陽公司股票外，有無設法從中套利？方式為何？）答：……另外像我第一批購買三陽公司股票實得的報酬是10%，所以我會透過一些外圍人士幫我買股票，並支付他們4%至7%不等的報酬，這部分我可以賺到報酬的利差，也不用負擔股票損益及利息成本，外圍人士就包括王福祺、何中儀、『蔡世光』、莊豐富、呂淑荻、楊桂山、黃姵穎、周慧美、林婉玉、劉三寶、蘇介人、吳憶彤、王子元、簡怡青、吳仲凡、郭大智、王曉蕾、王淑惠等人……（問：你的外圍友人王福祺、何中儀、蔡世光……等人支領你股款4%至7%不等的報酬，你如何知悉渠等下單買進數量？）答：我有需要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時，我會聯繫我的外圍友人王福祺、何中儀、『蔡世光』……等人，告知他們需要買賣的張數、價位、買賣方式……其中購買的部分必須回報，所以他們當天購買股票後，就要告訴我他們買進三陽公司股票的券商、帳號、張數、價位即可，告知方式可用電子郵件、Skype、微信、Line、電話，不拘形式，這樣我才可以向黃川睿回報……我確實有直接支付外圍友人王福祺、何中儀、『蔡世光』……等人4%至7%購入股票底價的報酬。」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5至67、86頁）；及於偵查中證述：「（問：你跟蔡世光是什麼關係？）答：朋友……（問：他買的時候有沒有跟你說？）答：有，因為我有付他保證金及費用……（問：你之前說蔡世光是你外圍友人，有配合你在指定時間不得賣出，有支付費用下單鎖股票?）答：在我的認知這就是金主，我們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去鎖而已。（問：依照他跟你的電話通聯，顯示盤中在你打電話給他之後他就下單，表示他是依照你的指示下單，有無意見？）沒有意見。（問：數量、價格都是你決定的……?）答：……這要看他有沒有用這個錢，認不認同願不願意承做這件事……（問：他成交之後要不要跟你回報？）答：需要，因為我把他當金主他需要跟我回報，不然我不會支付他費用，我們有時候因為這樣的事情會有爭執……（問：蔡世光的帳號有出現在你掌握的帳戶一覽表中，有無意見？）答：沒有意見。」等語（見原審卷二第92至93頁），佐以檢舉人提供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亦列有上訴人帳戶乙節（見原審卷二第117頁），可知鍾瑋驛於是段期間依吳清源、詹世雄要求買進三陽公司股票實得之報酬為百分之十，鍾瑋驛即透過外圍人士幫忙買股票，並支付渠等百分之四至七不等之報酬，外圍人士即包括上訴人，方式為鍾瑋驛需要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時，會聯繫上訴人等外圍人士，告知需要買賣的張數、價位、買賣方式，購買部分必須回報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券商、帳號、張數、價位，告知方式可用電子郵件、電話等不拘形式，再由鍾瑋驛支付上訴人等外圍人士百分之四至七不等之購入股票底價報酬，若成交後未回報，鍾瑋驛則不會給付上開報酬，且上訴人之帳戶亦列於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清單中等情。
　⑶又互核鍾瑋驛手機門號0000000000電話往來資料整理（見原審卷二第99至109頁）及三陽公司股票交易光碟內所附投資人委託－成交對應表（SRB680報表，見系爭刑案電子卷證：臺北地檢署104年度偵字第10577號卷三第150至155頁；原法院105年度金訴字第1號交易明細卷二第31、32、47、50、53、55、81、82、83、88、103、104、129、130、131、144、169、278、289、303、304頁，交易明細卷三第67、94、95、96頁），可知於是段期間內，分別於如下所示日期及時間，上訴人配偶陳興蒂所有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與鍾瑋驛所持用上開門號行動電話進行如下通訊聯絡：①102年1月2日4次（12時2分、7分、19分、22分）、②7日4次（10時28分、32分、12時41分、13時3分）、③8日2次（9時56分、12時18分）、④15日2次（13時24分、27分）、⑤16日1次（11時7分）、⑥18日7次（12時35分、36分、55分、13時、13時5分、7分、9分）、⑦23日2次（9時16分、30分）、⑧24日2次（9時12分、10時29分）、⑨28日1次（10時）、⑩2月5日2次（9時28分、14時46分）、⑪19日2次（10時37分、40分）、⑫20日1次（11時40分）；而上訴人旋於雙方電話聯繫後買進或賣出三陽公司股票如下（不計下單後取消部分，見原法院105年度金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整理之通聯時間及委託交易時間、股數附表即原審卷二第111至114頁）：①102年1月2日12時2分、3分、7分、9分、11分共賣出75仟股，再於12時21分、23至28分連續14次共買入70仟股，②102年1月7日10時22分、35分共賣出90仟股，12時42分、13時4分、6分、7分共買入50仟股，③102年1月8日9時59分、12時17分、20分4度共賣出40仟股，④102年1月15日11時37分、13時27分共買進40仟股，⑤102年1月16日11時10分買進10仟股，11分賣出30仟股，⑥102年1月18日12時56分、13時1分共賣出60仟股，13時6分、8分、10分共買進60仟股，⑦102年1月23日9時16分、23分共買進150仟股，⑧102年1月24日9時13分買進100仟股，⑨102年1月28日10時3分買進50仟股，⑩102年2月5日9時30分買進70仟股，13時29分賣出770仟股，⑪102年2月19日10時38分、40分共賣出60仟股，⑫102年2月20日11時36分、40分、44分、47分、53分、54分共賣出115仟股等情，則依上開上訴人買賣三陽公司股票與鍾瑋驛電話通聯之時點觀之，足見兩者間確具密接性，而上訴人配偶陳興蒂非交易之人，上訴人對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利用陳興蒂之上開手機門號與鍾瑋驛為前揭通訊聯絡乙節亦不爭執。
　⑷綜上各情，可知上訴人係經鍾瑋驛介紹始至群益證券臺北分公司開設證券帳戶，該帳戶於101年間有某些時點密集買賣三陽公司股票；又鍾瑋驛於是段期間係依吳清源、詹世雄要求買進三陽公司股票，遂透過包括上訴人之外圍友人幫忙購買，方式為鍾瑋驛需要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時，會聯繫上訴人等外圍友人，以電子郵件、電話等不拘形式，告知需要買賣的張數、價位、買賣方式，購買部分則必須回報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券商、帳號、張數、價位，再由鍾瑋驛支付上訴人等外圍友人百分之四至七不等之購入股票底價報酬，若成交後未回報，鍾瑋驛則不會給付上開報酬，上訴人帳戶亦列於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清單中，且上訴人於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所持用其配偶之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鍾瑋驛所持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通聯之時點亦具密接性等情，足徵上訴人明知鍾瑋驛係以前述方式操作三陽公司股價，始以其配偶之行動電話與鍾瑋驛之行動電話相互聯繫，並依鍾瑋驛具體交易指示，以上訴人自有資金下單買賣三陽公司股票，嗣上訴人回報鍾瑋驛買進股票之券商、帳號、張數、價位等交易訊息後，再由鍾瑋驛支付上訴人百分之四至七不等之購入股票底價報酬；又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於是段期間係共同以前述方式操縱股價，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等節，已如前述，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亦為鍾瑋驛集團成員之一，於是段期間參與前述外圍模式之操縱三陽公司股票股價行為，影響三陽公司股票市場價格及證券交易市場秩序，且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係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等語，堪以採信；而系爭刑案之本院109年度金上訴字第11號判決亦同此認定。依上說明，被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及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對於是段期間善意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投資人所受損害，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
　⒋上訴人雖抗辯：伊於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係自主投資，未受鍾瑋驛指示以外圍模式交易三陽公司股票，亦無收受鍾瑋驛之報酬，至鍾瑋驛依購買金額計算百分之七報酬給伊，乃伊代鍾瑋驛購買偉盟公司股票之報酬，並以伊與鍾瑋驛之101年11月5日至101年11月21日WhatsApp對話譯文為證（見本院卷第139至142頁）。查上訴人係於是段期間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所持用其配偶之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與鍾瑋驛所持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通聯之時點亦具密接性，足見鍾瑋驛係以其行動電話與上訴人所持其配偶之行動電話相互聯繫，上訴人並依鍾瑋驛具體交易指示，以其自有資金下單買賣三陽公司股票等情，已如前述，故上訴人所提與鍾瑋驛之上開WhatsApp對話譯文，非在是段期間內之通訊聯絡，不足為其有利之認定。
　⒌上訴人再抗辯：鍾瑋驛於系爭刑案調查中之陳述及偵查中之證詞均無法證明伊等間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鍾瑋驛於系爭刑案審理中已就此加以解釋，且伊於是段期間亦有十數日未與鍾瑋驛有通聯記錄而自行下單購買三陽公司股票；伊不認識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亦不知悉鍾瑋驛背後有金主甚或掌握大量交易帳戶，更無法窺得鍾瑋驛有操作股價之意云云。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對於被害人所受損害，所以應負連帶賠償者，係因數人之行為共同構成違法行為之原因或條件，因而發生同一損害，具有行為關連共同性之故。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雖非全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在主觀上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在客觀上數人之不法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即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658號裁判意旨參照），是共同侵權行為人之一各別與其他侵權行為人有意思聯絡，在客觀上其他侵權行為人間雖無意思聯絡，惟各別為不法行為係基於與同一人意思聯絡，且均為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屬共同侵權行為，是共同侵權行為責任之成立，並無以知悉他人侵權行為全部及行為人彼此間均相互認識為必要。查，鍾瑋驛於調查及偵查中之證述，佐以前揭證人徐珮棻之證述、鍾瑋驛回報使用買賣三陽公司股票之帳戶清單、上訴人持用其配偶上開門號行動電話與鍾瑋驛所持門號0000000000行動電話通聯記錄及買賣三陽公司股票成交對應表等件，足徵上訴人亦為鍾瑋驛集團成員之一，於是段期間參與前述外圍模式之操縱三陽公司股票股價行為等情，已如前述，是鍾瑋驛於系爭刑案審理中108年7月30日陳述上訴人未參與外圍模式操作、亦未給予上訴人保證金跟費用等語（見原法院105年度金訴字第1號刑事卷三第126頁），顯與事實不符，無非事後迴護上訴人之詞，不足採信。又依鍾瑋驛上開於調查中及偵查中陳述可知，若參與外圍模式之友人「未回報」三陽公司股票之成交訊息，鍾瑋驛則不會給付其等報酬，即上訴人於是段期間下單購買三陽公司股票而未回報之行為，僅係無法獲取鍾瑋驛給付之報酬，並無礙其參與外圍模式操作之行為，且此行為乃本件損害所生之共同原因，依上說明，應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再者，鍾瑋驛集團成員係共同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第4、5款規定，且鍾瑋驛與成員間就該不法行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系爭刑案之上開本院判決亦同此認定等情，已如前述，況依上說明，共同侵權行為責任之成立並無以知悉他人不法行為全部及行為人彼此間均相互認識為必要，僅共同侵權行為人不法行為均為損害發生之共同原因即足，是上訴人抗辯伊不認識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亦不知悉鍾瑋驛背後有金主甚或掌握大量交易帳戶，更無法窺得鍾瑋驛有操作股價之意云云，洵非可採。
　㈡損害賠償金額之認定：
　⒈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216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違反證交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者，對於善意買入或賣出有價證券之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定有明文，而證交法第155條就民事責任之損害賠償範圍並無明文規定，惟其性質上與侵權行為之賠償請求權類似，自應依侵權行為所定損害賠償方法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至於操縱股價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計算方法，學說見解認為考量證券市場之特質，應可參考證交法第157條之1所定有關內線交易損害賠償之計算方法（賴英照著，證券交易法逐條釋義第四冊，第504頁）。即內線交易案件上損害之計算方法係以重大消息進入市場後一定期間之平均價格，擬制作為市場具有完全資訊時，該股票應有之「真實價格」，真實價格與買價或賣價間之差額即為投資人所受損害，是參考內線交易案件損害計算之方法，並考量操縱行為前之股價，尚未受人為操縱所影響，應為較客觀公正之價格，被上訴人主張以上訴人操縱行為開始「前」10個營業日收盤平均價格為計算基礎，附表所示25名授權人於是段期間內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善意投資人，三陽公司股票真實價格應為上開操縱行為前十日之收盤平均價17.905元，是上開授權人所受損害為買進三陽公司股票之價額與該股票真實價格間差額，扣除期間如有賣出所受之利益後即系爭損害等情，業據提出上開授權人是段期間三陽公司股票交易資料、計算明細等件為據（見原審重附民卷一第69至285頁），尚屬合理，且為上訴人所不爭，是被上訴人主張為可採信。
　⒉上訴人抗辯系爭損害已經林婉玉等10人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而清償，系爭損害已獲填補，債務全部消滅，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之清償範圍內亦免除清償責任，被上訴人不得再向伊請求等語。查：
　⑴按債權人向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而無消滅全部債務之意思表示者，除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外，他債務人仍不免其責任，民法第276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債務人應分擔部分之免除，仍可發生絕對之效力，亦即債權人與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成立和解，如無消滅其他債務人連帶賠償債務之意思，而其同意債務人賠償金額如超過依法應分擔額（同法第280條）者，債權人就該連帶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並無作何免除，對他債務人而言，固僅生相對之效力，但其同意賠償金額如低於依法應分擔額時，該差額部分，即因債權人對其應分擔部分之免除而發生絕對效力（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9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原起訴請求上訴人、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共13人應連帶給付系爭損害即267萬5,585元本息，是每人分擔額為20萬5,814元（計算式：2,675,585元÷13人＝205,814元）。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30日與林婉玉等7人達成訴訟上和解（即第一次和解），依該和解筆錄記載：「和解成立內容：一、被告（即林婉玉等7人）願連帶給付原告（即被上訴人）新台幣（下同）貳佰伍拾伍萬元。二、前開給付原告願於被告所涉刑事案件……確定之日起一年內，就上開刑事案件向檢察官聲請自被告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聲請發還取償……三、被告王淑惠已提供參拾陸萬肆仟貳佰玖拾元，被告周慧美、林婉玉、莊豐富、呂淑萩、何中儀、楊桂康已各提供參拾陸萬肆仟貳佰捌拾伍元，均存入原告設在國泰世華銀行館前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作為擔保金』，如原告至113年7月31日就第一項所示金額仍無法依前項約定足額受償時，願由原告自翌日起逕自『該擔保金』取償補足……」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23至425頁）。嗣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10日減縮訴之聲明為：「壹、被告鍾瑋驛、王子元、郭大智、劉三寶、蔡世光及黃姵穎等6人應連帶給付如附表所示訴訟實施權授與人陳襄蕙等25人共新台幣125,585元整，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由原告代為受領之……」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91頁）。又劉三寶、黃姵穎、郭大智（下稱劉三寶等3人）於同年10月19日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即第二次和解），依該和解筆錄記載：「和解成立內容：一、被告劉三寶、黃姵穎、郭大智願連帶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壹拾伍萬零柒佰參拾陸元。二、前開給付原告願於被告所涉刑事案件……確定之日起一年內，就上開刑事案件向檢察官聲請自被告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聲請發還取償……三、被告劉三寶、黃姵穎、郭大智已提供壹拾伍萬零柒佰參拾陸元，存入原告設在國泰世華銀行館前分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作為擔保金』，如原告至113年7月31日就第一項所示金額仍無法依前項約定足額受償時，願由原告自翌日起逕自『該擔保金』取償補足……」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4頁）。
　⑵基上，可知第一次和解約定林婉玉等7人願連帶給付被上訴人255萬元、第二次和解約定劉三寶等3人願連帶給付被上訴人15萬0,736元，其給付方式係由被上訴人於系爭刑案判決確定後1年內，向檢察官聲請自林婉玉等7人、劉三寶等3人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聲請發還取償，並由林婉玉等7人、劉三寶等3人分別存入如上開第一次、第二次和解筆錄第二項所示金額至被上訴人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作為擔保金」，如被上訴人無法自上開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足額受償，不足額部分始由被上訴人自翌日起逕自該擔保金取償補足，且上開和解筆錄均未有任何免除上訴人及鍾瑋驛、王子元連帶債務之記載等情，足徵被上訴人主張林婉玉等7人、劉三寶等3人依第一次、第二次和解筆錄第二項所匯至其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之金額，係作為擔保金，須待被上訴人至113年7月31日就林婉玉等7人、劉三寶等3人上開和解金額，仍無法自渠等已繳交國庫之犯罪所得中聲請發還取償，被上訴人始得自該擔保金取償補足，是其尚未受償，且其並未免除上訴人及鍾瑋驛、王子元本件連帶債務等語，堪以採憑。又上訴人及鍾瑋驛、王子元、林婉玉等10人就系爭損害每人分擔額為20萬5,814元，已如前述，被上訴人與林婉玉等10人達成和解，合計系爭損害分擔額本金總計為205萬8,140元（計算式：20萬5,814元×10＝2,058,140元），依上說明，被上訴人並未免除上訴人、鍾瑋驛、王子元各應分擔之本金20萬5,814元，則被上訴人依前揭規定請求上訴人、鍾瑋驛、王子元等3人連帶給付12萬5,585元本息，並未超過各自應分擔之金額，於法即屬有據，應予准許。從而，上訴人抗辯系爭損害已經林婉玉等10人與被上訴人達成訴訟上和解而清償，債務全部消滅，伊於林婉玉等10人清償範圍內亦免除清償責任云云，洵無足取。
　⒊再按投保法第33條規定：「保護機構應將第28條訴訟或仲裁結果所得之賠償，扣除訴訟或仲裁必要費用後，分別交付授與訴訟或仲裁實施權之證券投資人或期貨交易人，並不得請求報酬」，是被上訴人請求代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即如附表所示求償授權人受領本件訴訟所得，亦屬有理，應予准許。
　⒋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給付係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為請求，並無確定期限，而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係於105年11月7日送達（見原審重附民卷二第35頁送達證書，依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2項規定，寄存送達自寄存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故於105年11月7日始生送達效力），依前揭說明，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自上開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同年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證交法第155條第3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上訴人與鍾瑋驛、王子元連帶給付如附表「求償授權人」欄各如「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錢，合計12萬5,585元，及自105年11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並由被上訴人代為受領，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光釗
                              法  官 江春瑩
                              法  官 游悅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9　　日
    　　　　　　　　　　　　　書記官 王詩涵
　　　　　　　　　　　　　　　　　　　　　　　　
　　　　　　　　　　　　　
　　　　　　　　　　　　　
　　　　　　　　　　　　　
　　　　　　　　　　　　　
　　　　　　　　　　　　　
　　　　　　　　　　　　　
　　　　　　　　　　　　　
　　　　　　　　　　　　　
　　　　　　　　　　　　　
　　　　　　　　　　　　　
　　　　　　　　　　　　　
　　　　　　　　　　　　　
　　　　　　　　　　　　　
　　　　　　　　　　　　　
　　　　　　　　　　　　　
　　　　　　　　　　　　　
　　　　　　　　　　　　　
　　　　　　　　　　　　　
　　　　　　　　　　　　　
　　　　　　　　　　　　　
　　　　　　　　　　　　　
　　　　　　　　　　　　　
　　　　　　　　　　　　　
　　　　　　　　　　　　　
　　　　　　　　　　　　　
　　　　　　　　　　　　　
　　　　　　　　　　　　　
　　　　　　　　　　　　　
　　　　　　　　　　　　　
　　　　　　　　　　　　　
　　　　　　　　　　　　　
　　　　　　　　　　　　　
　　　　　　　　　　　　　
　　　　　　　　　　　　　
　　　　　　　　　　　　　
　　　　　　　　　　　　　
　　　　　　　　　　　　　
　　　　　　　　　　　　　
　　　　　　　　　　　　　
　　　　　　　　　　　　　
　　　　　　　　　　　　　
　　　　　　　　　　　　　
　　　　　　　　　　　　　
　　　　　　　　　　　　　
　　　　　　　　　　　　　
　　　　　　　　　　　　　
　　　　　　　　　　　　　
　　　　　　　　　　　　　
　　　　　　　　　　　　　
　　　　　　　　　　　　　
　　　　　　　　　　　　　
　　　　　　　　　　　　　
　　　　　　　　　　　　　
　　　　　　　　　　　　　　　

授權人姓名及求償金額
編號 求 償 授 權 人 （基金名稱／帳戶） 受損害金額 (新臺幣) 求償金額 (新臺幣) １ 陳襄蕙 1萬3,590元 638元 ２ 薛清烈 3,250元 153元 ３ 林金松 3萬2,475元 1,524元 ４ 陳峻璋 9,495元 446元 ５ 鄧新立 2萬8,780元 1,351元 ６ 朱渙鐿 162萬7,895元 7萬6,408元 ７ 楊繐慈 5,445元 256元 ８ 楊順欽 4萬9,770元 2,336元 ９ 林邱雪如 17萬3,600元 8,148元  邱啟昌 6,345元 298元  洪棖梧 5,545元 260元  李呂碧霞 6萬2,725元 2,944元  盧泰勇 1萬8,600元 873元  洪誠聰 1萬3,840元 650元  黃培書 2萬9,535元 1,386元  林嘉雄 3萬6,980元 1,736元  蘇金蓉 3萬2,830元 1,541元  徐景重 8,995元 422元  郭寬山 2萬9,085元 1,365元  白麗卿 6,300元 296元  廖偉成 8萬9,200元 4,187元  洪人忠 8,610元 404元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舊制勞工退休基金） 4萬3,445元 2,039元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第一商業銀行受託保管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101年度第1次國内全權委託富邦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7萬8,330元   3,677元   元大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受託保管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  26萬0,920元  1萬2,247元 合          計  267萬5,585元 12萬5,585元 

　


